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思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巫郁慧律師

            李俊賢律師

            林倩芸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侵

訴字第16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4466號），提起上訴，前經本

院判決（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5號）後，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更

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犯以藥劑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柒年拾月。

　　事　實

一、乙○○與代號AV000-A109312之成年女子（姓名、年籍詳

卷，下稱Ａ女）係朋友，乙○○以請Ａ女協助測試精油、相

約小酌飲酒名義，於民國109年10月27日23時許，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車至Ａ女住處予以搭載，旋2人先至統

一超商坎城門市購買3瓶三得利（SUNTORY）乳酸沙瓦酒及紙

杯後，再前往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薇風情汽

車旅館」。詎乙○○進入「薇風情汽車旅館」205號房間之

後，竟基於加重強制性交之犯意，趁Ａ女至廁所之際，將事

前循不詳管道取得，含有Benzodiazepines（下稱BZD，亦有

稱BZO）苯重氮基鹽類成分之藥物（無證據證明乙○○知悉

其具體可使人失去意識之成分係屬於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

BZD類藥物）摻入Ａ女所用紙杯之乳酸沙瓦酒內，待Ａ女走

出廁所，不疑有他而予飲用後，隨即陷於昏迷、不能抗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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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乙○○見狀遂違反Ａ女意願，以性器進入Ａ女性器之

方式，對Ａ女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嗣Ａ女因察覺身體有

異，經友人提醒，乃於109年10月29日12時32分許，至高雄

市立民生醫院（下稱民生醫院）急診室就診併接受採尿送驗

檢出BZD類藥物陽性反應，再轉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下稱

小港醫院）驗傷後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

不得揭露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

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定有明

文。依其規定，本判決就Ａ女之稱謂均以代號為之，先予敘

明。

二、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證人Ａ女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之言詞陳述，對被告而言屬於傳聞證據，核證人Ａ女於警詢

時陳述內容，與其於偵查中及原審以證人身分具結後所為之

證言相符，既非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復據被告及其辯

護人對此陳述明示不同意作為證據。是證人Ａ女於警詢時所

為之陳述，依法自無證據能力。又辯護人就卷附Ａ女之測謊

鑑定報告認為無證據能力，然本判決既未引用測謊鑑定報告

為證據，爰不贅予論述。

　㈡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

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

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

文。本判決後開引用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均已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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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並已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準

備程序時，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8

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為止，均未據聲明異議，基於尊重

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

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是則其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

159條之4或其他傳聞法則例外之情形，亦經本院審酌該證據

作成之情況，既無違法取得情事，復無證明力明顯過低等情

形，以得供做法院判斷事實之依據為適當，認為均有證據能

力，得為證據。

　㈢又本判決後開憑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經

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其內容及客觀呈現狀態，既

未呈現有何偽造、變造或違法取得情事，復與公訴意旨指述

之事實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

應認為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對其前揭時地駕車搭載告訴人Ａ女至超商購買3瓶

乳酸沙瓦酒及紙杯，並前往「薇風情汽車旅館」205號房，

嗣與Ａ女在該房內飲酒後，並曾對Ａ女為性交行為1次等事

實，固自承不諱，然矢口否認以藥劑對Ａ女為強制性交犯

行。辯稱：當天發生性行為是雙方合意的，並沒有對Ａ女下

藥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Ａ女之尿液檢驗非經「確認

檢驗」確認，Ａ女是否被施用含BZD成分之藥物，顯有疑

問。又Ａ女堅稱其事發及事後隔天仍有頭暈、嗜睡之情形，

然事發之汽車旅館205號房及Ａ女房間在家中三樓亦無電

梯，二者空間狹小，苟Ａ女果有頭暈、嗜睡情形，如何在無

人攙扶之情況下，安然行走，原判決推論被告對Ａ女施用上

開成分藥物，顯有可議。含有BZD成分之藥物係屬管制藥

品，而非一般人所能取得，而Ａ女自汽車旅館離開至醫院驗

傷已逾24小時，依Ａ女之病歷資料，可見Ａ女於案發前不久

曾取得含有BZD之藥物，Ａ女非無自行服用該等藥物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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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反係被告自107年6月17日至109年10月27日止曾至多家

診所就醫，醫師所開立之藥物，均非含有BZD之藥物，被告

並無取得含有BZD之藥物，不得僅以Ａ女體內經檢測出含BZD

藥物之結果，即臆測被告有下藥之行為。又被告於警詢時之

供述、證人陳一凡之證述，均欠缺補強適格而無從補強Ａ女

之陳述等語。並提出被告自行至周潤德儀測服務有限公司測

謊所得，記載被告就「㈠問：你有沒有對告訴人趁機性交？

答：沒有。㈡問你和告訴人性交，她的內衣是自己脫掉的

嗎？答：是的。」二問答無不實反應之鑑定書為憑。復聲請

傳喚證人周潤德及再次傳喚證人陳一凡及Ａ女到庭證述。

　㈡基本事實部分

　⒈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於前揭時間以測試精

油、小酌敘舊為由，駕車搭載Ａ女先至統一超商坎城門市購

買3瓶乳酸沙瓦酒及紙杯後，再前往「薇風情汽車旅館」205

號房（進房時間為109年10月27日23時12分許，離開時間為1

09年10月28日10時25分許）等事實，業據被告自承不諱，核

與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與被告同

往上開汽車旅館之過程及情節相符，並有「薇風情汽車旅

館」住房旅客登記資料（偵卷㈠第37頁）、被告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進出「薇風情汽車旅館」之監視器

影像畫面截圖（偵卷㈠第39頁至第41頁）、被告於109年10

月27日於「薇風情汽車旅館」、「統一超商」以信用卡進行

交易之明細（偵卷㈠第43頁、第44頁）、三得利（SUNTOR

Y）乳酸沙瓦酒之外觀照片（偵卷㈠第111頁至第117頁）、

被告與Ａ女於109年10月27日在統一超商坎城門市購買乳酸

沙瓦酒之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彌封袋資料編號①第13頁至

第23頁）、被告與Ａ女聯繫之LINE、臉書MESSENGER對話紀

錄截圖（彌封袋資料編號③）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

認定。

　⒉前開被告及Ａ女二人在「薇風情汽車旅館」期間，被告曾對

Ａ女為性交行為1次之事實，迭據被告供明在卷，且Ａ女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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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10月29日曾至小港醫院檢查發現其小陰唇繫帶（陰道開

口處）有新撕裂傷，經警方將小港醫院就Ａ女之衣褲、外陰

部、陰道深處、衛生棉所採檢體送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檢驗，結果為：Ａ女胸罩左罩杯内層處（相對乳頭位置）

與護墊之精液斑跡精子細胞層檢出被告DNA-STR型別；Ａ女

胸罩右罩杯内層處（相對乳頭位置）、外陰部棉棒、陰道深

部棉棒、衛生棉上檢體檢出被告DNA-STR型別等情，有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09年12月18日高市警婦隊偵字第1

0971225100號函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12月2日刑

生字第1098018879號鑑定書及鑑定照片（偵卷㈠第67頁至第

75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10年1月5日高市警

婦隊偵字第10971299000號函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

年12月24日刑生字第1098031480號鑑定書（偵卷㈠第81頁至

第86頁）、小港醫院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受理疑似性侵

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彌封袋資料編號①第5頁至第11頁）附

卷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爭執事實部分

　　前開被告辯稱在「薇風情汽車旅館」對Ａ女為性交行為係出

於合意一節。除據Ａ女堅詞否認曾同意與被告為性交行為，

並指控係在不知情之狀況下，誤飲被告摻入含BZD類藥物之

乳酸沙瓦酒而昏迷，始遭被告強制性交等語之外。經查：

　⒈本件告訴人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12時32分許前往高雄市立

民生醫院（下稱民生醫院）急診室就診，經採驗尿液發現呈

BZO（BZD，Benzodiazepines）即苯重氮基鹽類陽性反應，

旋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將Ａ女該日經採檢之尿液

再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中和紀念醫院）

檢驗，同樣檢出苯二氮平類藥物陽性反應，酵素免疫分析儀

數值為558ng/mL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偵查中及原

審審理時證述在卷，並有民生醫院生化室報告單（偵卷㈠第

101頁）、民生醫院急診病歷（偵卷㈠第119頁至第130

頁）、民生醫院110年1月13日診斷證明書（偵卷㈠第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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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10年2月4日高市警婦

隊偵字第11070124400號函附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110年1月15日U00000-00號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偵卷

㈠第149頁、第155頁）、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和紀念醫院111年10月3日高醫附法字第1110107027號函（原

審卷第223頁）在卷可稽。被告之辯護人雖以前開民生醫院

及中和紀念醫院之檢驗報告，均為初步檢驗之結果，並以卷

附中和紀念醫院對於告訴人尿液中7-aminoflunitrazepam、

7-aminonimetazepam、7-aminonitrazepam等項目以液相層

析串聯質譜儀確認檢驗濃度及判定結果卻記載為「陰性」為

由，認為上開初步檢驗結果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云云。惟查：

　⑴前揭關於尿液藥物篩檢所進行之初步檢驗及確認檢驗，均係

由合格之專業人員以科學公認可經檢視之專門技術及器材，

並依一定標準之流程所為，就不同層次及面向所要求之精密

程度及角度，其檢驗之方法雖經定性為初步鑑驗及確認鑑

驗，然姑不論其作為初步鑑驗之方法既有其上開科學專業之

依據，並非不具供參考判斷之性質，是不論其經歸類為初步

檢驗或確認檢驗之方式，縱令在個案中因有所歧異而必須就

其鑑驗結果作一取捨，前提亦必須立足在其鑑定係就相同品

質、成分及狀態之樣本所為，方能比較。否則，縱有如何先

進精準之技術及鑑驗方法，苟其鑑驗之樣本已有疵瑕，其結

果亦無從作為判斷之依據，自不待言。

　⑵本件告訴人於案發後，係於109年10月29日中午12時32分經

送民生醫院急診，於同日下午3時許並經轉診高雄市立小港

醫院（委託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經營）。其當日採得尿液

樣本經民生醫院及中和紀念醫院分別進行鑑驗，並均驗得呈

陽性反應（民生醫院以檢驗試劑為之，中和紀念醫院則以酵

素免疫分析法），茲其鑑驗之性質上雖經歸類為初步檢驗，

然姑不論其鑑驗之結果在醫療層級上，尚且已經達於可供

「醫療處置參考」之程度，即可作為醫師判斷關乎患者生命

安危、身體健康等重要事項並決定其所採醫療處置行為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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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業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111年9月7日高市民醫檢字第111

70821200號函文意旨（原審卷第177頁）指明在卷，猶為上

開分別具備區域教學醫院及醫學中心資格之兩家醫院各自進

行鑑驗之共同結論，就程序踐行及檢驗作業之正確程度而

言，自屬可信。

　⑶反觀同日採得之樣本於日後再經中和紀念醫院以液相層析質

譜儀法進行確認檢驗時之狀態，則為承辦警員以置於專屬證

物保管冰箱冷藏之方式，保存至109年11月9日送驗，並經該

院於109年11月17日方才以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法進行確認

檢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13年7月8日高市警

婦隊偵字第11370665000號函（本院更審卷第239頁）、財團

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3年10月3日高醫

附法字第1130107267號函（本院更審卷第297頁）在卷可

按。質言之，其自採得樣本至進行鑑驗之時間不僅長達近20

日之久，縱依上開中和紀念醫院同一函文意旨，亦已直言：

「藥物檢測結果會受使用劑量、個體藥物代謝率、用藥後採

檢時間、樣本保存環境和運輸方式等因素影響；因此該尿液

自採檢保存直至本醫院確認檢驗時間之經過，是有可能影響

苯二氮平類藥物確認檢驗結果。」（本院更審卷第297頁）

等語，是其供鑑驗之樣本經此衰變過程後，品質、狀態顯然

與前開二份鑑驗所憑迥不相當，無從比擬。遑論依卷附民生

醫院函文意旨，亦已表明屬於Benzodiazepines類之藥物

「包含Alprazolam等26項」（原審卷第177頁），而前開確

認檢驗依其報告意旨，充其量僅列其中三項（7-aminofluni

trazepam、7-aminonimetazepam、7-aminonitrazepam）為

陰性，範圍甚狹，自亦不得以偏概全而排除上開二所醫院分

別所為之檢驗結果，不釋自明。是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12

時32分許經採尿送驗前之相當代謝所需時間之間，確曾攝入

含有BZD類成分藥物之事實，自堪認定。

　⒉其次，就Ａ女在「薇風情汽車旅館」內飲用乳酸沙瓦酒後即

陷於昏迷，並未同意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且其驗尿前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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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服用含BZD類成分之藥物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Ａ女

證述在卷。茲就雙方於當日相約相聚小酌之客觀過程觀之：

　⑴本件證人即告訴人Ａ女就事發前後之過程事實，於偵查中及

原審證稱：我跟被告認識約10年，有互動都是用通訊軟體聊

天，被告一直約我說要試精油跟喝酒小酌，109年10月27日

試精油是他約的時間，當天他囑咐我為了方便試用精油，要

穿輕便一點，腳也要用到所以要穿短褲。當天他開車到我家

載我，我們先去統一超商買酒跟紙杯，接著就到汽車旅館，

但在這之前我不知道要去汽車旅館試精油，他只是說要找一

個下榻的地方，我以為是找到地方之後再出去便利商店廁所

試用產品。開車進去之後，他跟我說反正等一下就會送你回

去了，我想說汽車旅館也有洗臉台，有盥洗用具，可以試一

下臉或是腳的部分，後來我們進去房間他有先倒酒給我喝，

喝完進去廁所洗臉，洗完出來再喝第二杯，我就不醒人事

了。醒來之後我衣著完整，看手錶時間是28日10時許，當時

頭很暈、很想吐，只想趕快回家，大概12點前回到家，回家

繼續睡到17時阿姨要回家我才起來開門，之後又睡到凌晨1

點起來洗澡，隔天上班同事發現我不對的地方，我去急診驗

尿才知道被下藥等語（偵卷㈠第93頁至第96頁，原審卷第31

0頁至第319頁），經核Ａ女於偵查中及原審所證之情，除前

後一致，並無任何矛盾外，對照被告與Ａ女於109年9月27

日、28日之間進行之LINE對話紀錄（彌封袋資料編號③，全

文如附表一），可見被告在繳約Ａ女小酌飲酒同時，即異於

男女對話之分際常情，不停詢問Ａ女何時生理期，亟欲確認

與Ａ女相約小酌時，是否正為Ａ女月事期間，頗有可議。Ａ

女雖一再表示即便正處月事期間仍可飲酒，並無大礙，乃被

告卻仍持續追問Ａ女月事細節，希望Ａ女小酌可避開此段時

間。直到Ａ女表示自己月事週期固定、行經約莫7日，109年

10月27日恰好為預估月事期間的末日等語，被告方才停止勸

說另約他日小酌。衡情，作為當事人之Ａ女已表示沒有必要

刻意迴避月事，對身體沒有影響，被告理當不需反覆強調飲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酒應避免月事期間，然被告卻藉此追問Ａ女月事詳情，足徵

其急於向Ａ女確認月事之動機，不僅是希望Ａ女勿於月事期

間飲酒而已，應係另有所圖。而Ａ女於對話中曾向被告質疑

「真的不找其他人（？）」，益徵Ａ女對於與被告見面，確

實只是單純喝酒敘舊之意，與被告之互動僅止於此，未作他

想，客觀上已然呈現被告、Ａ女對雙方本次見面抱持之心

態，截然不同。

　⑵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與Ａ女平時都有在連絡，都會約要吃

飯、喝酒，10幾年來曾經吃過4-5次飯，後來於103年間我因

毒品案入監服刑至107年8月都沒有聯絡，直到我出獄之後，

有跟她取得聯繫，因為我工作忙的關係比較少見面，出獄至

今只在她父親公祭的時候見過一次面，其餘多是用通訊軟體

或電話聯繫，我們約吃飯的時間因為改了很多次，最後我們

約定109年10月27日我下班後出來小酌等語（偵卷㈠第11

頁）。又依被告、Ａ女之LINE對話紀錄，可見被告與Ａ女於

109年9月28日約定於109年10月27日小酌聚會後，期間兩人

僅於109年10月1日曾有被告傳送之中秋節快樂圖片、Ａ女回

傳貼圖之聯絡紀錄，再來就是本件案發當日晚間8時54分由

被告傳送請Ａ女稍待之訊息；復依被告、Ａ女之臉書MESSEN

GER對話紀錄（彌封袋資料編號③），亦可見被告與Ａ女僅

為交情一般之普通朋友，2人於109年9月28日至109年10月27

日間之對話，猶多為普通朋友間之互動，並未見有任何表現

想與對方為性交行為之情事，難認Ａ女對被告有何情愫，遑

論顯露有選擇被告作為解決生理需求對象之表現可言。

　⑶經綜合Ａ女之指述，參諸被告上開供述，及被告、Ａ女平日

之對話紀錄，堪認Ａ女於原審證稱：以我跟被告的交情，我

當然不會自願跟被告發生性行為，我都知道他有老婆、小孩

了，而且我父親剛走沒多久，我完全沒有那個心情等語（原

審卷第313頁），應屬有據；被告辯稱係Ａ女自願與其合意

性交云云，難認與事實相符。

　⒊按證人陳述之證言組合，其中屬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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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經過者，固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

而不具有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依其陳述內容，茍係以之供為

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或以之

證明其見聞被害人陳述當下顯示之狀態者，由於該證人之陳

述本身，並非用來證明其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而是作為情

況證據（間接證據），亦即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

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情緒影響者，既

屬該證人陳述其當時所親自見聞被害人案發後發生之情況，

則所欲待證之事實與該證人之知覺間，仍存有關聯性，自屬

適格之補強證據。申言之，被害人證述如有其他補強證據可

證，具可信性且無瑕疵可指，縱無其他直接證據，亦足資作

為認定犯罪之積極證據。從而，判斷被害人證述是否可信且

無瑕疵，即可探究案發後與被害人接觸相關人員之見聞，渠

等證詞內容或有係聽聞被害人陳述之部分，然亦同時存在渠

等與被害人接觸互動之對話及感受，該部分即屬本於個人之

經歷或經驗而為之陳述，所為證詞仍值作為補強被害人證述

之證據。今查：

　⑴證人即Ａ女同事陳一凡於原審證稱：109年10月28日那天Ａ

女是休假，以往經驗她也會回覆訊息，可是那天到了蠻晚她

完全沒有回覆，我就有點擔心，直覺怪怪的，就私訊她一

下，她聲音聽起來暈眩，可能她沒辦法打字，就傳音訊過

來，我記得她講話飄飄的，有點像宿醉的感覺等語（原審卷

第309頁），並有Ａ女、陳一凡於109年10月28日之LINE對話

紀錄可憑（原審卷第345頁）。而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可知

陳一凡、Ａ女當天有如下對話：「

　　陳：你今天有去嗎（上午11時8分）

　　陳：哈囉，你今天還好嗎？（16時32分）

　　陳：很少沒動靜...怎麼了嗎？（16時32分）

　　Ａ女：一言難盡。（17時5分）

　　陳：我很擔心耶(17時7分)

　　陳：人還好吧(17時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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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女：長度26秒鐘語音訊息(17時8分)

　　Ａ女：長度15秒鐘語音訊息(17時8分)

　　陳：你聲音都不太對(17時9分)

　　陳：是不是要被下藥啊(17時10分)

　　陳：你酒量不錯的啊(17時10分)」

　　依上開對話紀錄明顯可見陳一凡於Ａ女自「薇風情汽車旅

館」離開未久，即傳送訊息給Ａ女而未獲回應，Ａ女的確遲

至當日17時5分方才傳送訊息回覆陳一凡，足信Ａ女前揭所

證返家後又繼續睡到17時許才起床之詞，應非虛言。茲以陳

一凡除與Ａ女以文字對話而查覺有異，嗣後並進而以語音對

話，本於對Ａ女之瞭解、認識，經由實際感官接觸、互動之

感受及判斷，憑一般正常成人之理解能力，及Ａ女因體力不

濟而無法打字始傳送語音訊息等表現，即已懷疑Ａ女疑遭下

藥，並甘冒遭人指為無事生非、挑撥離間而勇予提醒，除堪

認其依憑親身對Ａ女表現反應之理解，確有高度確信認為Ａ

女係遭下藥迷姦之事實，並核與Ａ女於偵查中證稱：後來我

去上班，我同事發現我不對的地方，所以我就去民生醫院做

抽血、驗尿檢查，檢查出我有藥物反應等情（偵卷㈠第94

頁）相合，堪信Ａ女於陳一凡、同事提醒之前，尚全然不知

自己可能遭到下藥，Ａ女對此毫無警覺之情事。是依證人陳

一凡本於親身感受、經驗，對於Ａ女當時之精神及身體表現

狀況所為之證言，確堪補強Ａ女就此部分所為之證述。

　⑵BZD類藥物屬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公告之第三級、第四級毒

品，是目前臺灣最常用的安眠鎮靜藥物。由於該類藥物具成

癮性，在國內藥物濫用問題日趨嚴重時刻，BZD類藥物被濫

用的情形亦有增加之趨勢。如當作強暴犯罪工具、自殺工具

等。施用後之副作用包括嗜睡、噁心、嘔吐、記憶力障礙、

反彈性失眠（rebound Insomnia）、精神恍惚、運動失調、

呼吸抑制等。服用此類藥物時，動作反應可能較為遲緩，應

避免使用危險性機器或駕駛汽車；也應避免飲用酒精性飲料

或與其它中樞神經抑制劑併用，否則會增加副作用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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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類藥品長期使用會產生耐受性、依賴性及出現嗜睡、步履

不穩、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和判斷力減退等症狀；突然停

藥可能產生戒斷症狀包括初期的表徵類似焦慮症狀，接著可

能會出現焦慮增加、注意力無法集中、疲倦、不安、厭食、

頭暈、出汗、嘔吐、失眠、暴躁、噁心、頭痛、肌肉緊張/

抽搐、顫抖等症狀等節，有法務部網站上所列苯二氮平類

（Benzodiazepines）藥物說明之網頁截圖（偵卷㈠第135頁

至第141頁、第175頁、第176頁），是含有BZD類成分之藥物

均為管制品，非經許可或有醫囑外無法取得，服用可能會造

成頭暈、嘔吐等不適症狀。

　⑶Ａ女雖未親見被告將含BZD類成分之藥物摻入其所飲用之乳

酸沙瓦酒，然Ａ女於109年10月28日自「薇風情汽車旅館」

返家後仍覺頭暈、想吐而繼續睡到當日下午5時許始起床幫

阿姨開門，及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經採驗之尿液呈BZD類藥

物陽性反應等情，均如上述，且被告於警詢時亦供稱：Ａ女

在汽車旅館於半夜時及起床後都有嘔吐，並說「她昨天也沒

有吃安眠藥，為甚麼感覺很暈」等語（偵卷㈠第13頁、第14

頁），參諸證人陳一凡之證述，及陳一凡、Ａ女上開對話紀

錄，在在可認Ａ女身處「薇風情汽車旅館」之期間內所生頭

暈、想吐，甚至嘔吐之情事，確係服用含有BZD類藥物所致

無訛。準此，被告上開關於其所見Ａ女在「薇風情汽車旅

館」內之行為表現之供述、證人陳一凡上開關於其與Ａ女對

話過程之證述，既係其等親身經歷與聞之事，要非傳聞證

述，當足以佐證、補強Ａ女所指控遭被告以藥劑強制性交之

證述內容之真實性。

　㈣辯護人雖以前揭情詞為被告辯解，惟查：

　⒈辯護意旨固以被告於警詢時陳述內容係Ａ女於109年10月27

日晚間身體縱有不適，其意識仍清楚，且雙方有以言語溝通

之情形，與Ａ女指稱其於該日晚間全無意識，恢復意識已為

隔日早上云云相違，故被告之供述自無從補強Ａ女之證述云

云。然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供述本身外，其他足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二頁



佐證該供述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其補強者，

不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祇須因補強證據與該供述相互印

證，依社會通念，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即足當之，被告

所為之供述若與事實相符，當然可採為補強證據。Ａ女已明

確證述飲用乳酸沙瓦酒後即陷於昏迷，其就兩人性交過程未

有記憶，Ａ女甚至於偵查中證稱：我失去知覺之前衣服是完

整的，我醒來之後我的衣服也是完整的，沒有查覺有被脫掉

的情況等語（偵卷㈠第96頁），顯見Ａ女受含有BZD類藥物

影響之程度非輕，其無法憶及「薇風情汽車旅館」與被告互

動過程，待藥物作用稍退後，仍感到頭暈、想吐，應認與常

情相合，被告此部分供述恰與Ａ女攝入含有BZD類成分藥物

後之反應相合，自得採為Ａ女對被告不利指證之補強證據。

又證人陳一凡所證得採為Ａ女指證之補強證據部分，乃依證

人陳一凡本於親身感受、經驗，對於Ａ女當時之精神及身體

表現狀況所為之證言，對照其為對應互動時之情狀，係在甘

冒遭人指為無事生非、挑撥離間之情形下，仍勇予出言提

醒，堪認其依憑親身對Ａ女表現反應之理解，確已高度確信

認為Ａ女係遭下藥迷姦之事實，且具有可信性，非僅為Ａ女

指述之重複性證據，自得資為判斷Ａ女所為不利被告指證之

補強證據。

　⒉Ａ女雖曾於109年8月28日、同年9月11日至琉璃光精神科診

所就診，經醫師開立含BZD類成分之藥物，藥量同為7日份乙

情，有該診所111年10月20日琉璃光字第1111001號函附病歷

可憑（原審卷第243頁至第253頁），固可認Ａ女曾取得含有

BZD類藥物之事實。然姑不論Ａ女最近一次取得含有BZD類藥

物之時間，距其與被告於109年10月27日23時12分許入住

「薇風情汽車旅館」之時間，已長達1個半月之久，則Ａ女

於本件案發當時是否仍保存所取得之含有BZD類成分之藥

物，已有可疑。又Ａ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吃診所給的藥

從來沒有不舒服，而且都經過1至2小時才睡著等語（原審卷

第316頁），且其堅詞否認與被告前往「薇風情汽車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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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曾服用含有BZD類之藥物，對照卷附被告、Ａ女之LINE對

話紀錄(彌封袋資料編號③），可見Ａ女至遲於109年10月27

日晚間9時23分即已在家等候被告，Ａ女當時既與被告約好

要外出測試精油、小酌敘舊，則其維持精神體力赴約尚唯恐

不及，自無在出門前還服用含有BZD類藥物之理。遑論依其

前開曾經醫師處方之經驗，對於該藥物藥效及自身能承受劑

量之認識，尤無在此情形下，反而超乎自身體能而無端自陷

在外出期間昏迷失態之可能。況前引被告於警詢時之供述、

證人陳一凡之證述，及陳一凡、Ａ女之上開對話紀錄，可認

Ａ女身處「薇風情汽車旅館」之期間內所生頭暈、想吐，甚

至嘔吐之情事，係因攝入含有BZD類藥物所致。凡此諸節，

足徵Ａ女攝入含有BZD類成分藥物之時點，確在其身處「薇

風情汽車旅館」期間，辯護意旨以Ａ女在離開「薇風情汽車

旅館」後，方才服用含該成分藥物云云，即無可採。

　⒊另就被告依其就醫紀錄，固未見曾自正當醫療院所取得含有

BZD類藥物，然BZD類藥物雖係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並為管

制藥品，一般人無法任意取得，依既有卷證充其量僅無法證

明被告用於本案之藥物係由醫師處方取得，然依當今因網路

發達，毒品、違禁藥品循黑市途徑銷售者，層出不窮，其取

得者又何曾限於因自身症狀而須醫師處方，是辯護意旨徒以

被告未自醫療院所取得含有BZD類成分藥物，據為排除被告

有上開行為之依據，尚難謂合。

　⒋此外，被告於原審另曾辯稱因其於109年10月28日後未如之

前頻繁聯繫Ａ女，Ａ女感到失落，故心有不甘提出告訴，Ａ

女於109年10月30日、11月22日在臉書個人網頁上分享歌手K

ehlaniParrish之「Gansta」、康晉榮之「到不了」，表達

得不到被告關心的落寞，可證Ａ女係因與被告間情感糾紛而

提出本案告訴云云。然本件Ａ女於109年10月28日（10時25

分許離開汽車旅館）返家，至29日中午赴民生醫院急診前，

歷時僅約一日，苟其時間果已能令Ａ女感受到被告與其「聯

繫之頻率未如此前頻繁」，失落、轉變程度甚至足使其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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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此重罪誣陷被告，除難以對應想像其所稱此前聯繫頻繁

之標準究竟應達如何密集、連環之程度外，依其所言，猶無

異於指稱Ａ女於28日返家後，竟未將其因雙方性交後穿回而

沾有被告唾液、精液之內衣、衛生棉等貼身用品換洗、丟

棄，猶妥為珍藏、保存至嗣後感受遭被告冷落始持往報案，

更與一般正常人最起碼之衛生習慣迥然不符，無從採取。茲

依卷附被告與Ａ女聯繫之LINE、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所

示，被告於本件案發前並未有頻繁聯繫Ａ女之情形，且觀諸

被告與Ａ女於本件案發後之109年10月30、31日之臉書MESSE

NGER對話紀錄(全文如附表二)，可見雙方互動均為被告先傳

訊息給Ａ女，Ａ女應對亦均如常，未見有何異狀。Ａ女於偵

查中甚至直言：我被驗出藥物反應之後，我透過網路得知那

是3、4級毒品，我不知他是什麼管道拿到藥物，我想讓他沒

有感到異狀，我想持續到警察通知他做筆錄的時候等語（偵

卷㈠第96頁）。可見被告於原審此部分所指雙方於本件案發

後出現感情糾紛情形，要屬虛構混淆之詞，遑論依被告之供

述及被告、Ａ女平日之對話紀錄，多為普通朋友間之互動，

並無發生任何足以想與對方為性交行為之情事，難認Ａ女對

被告有何情愫，或顯露其有選擇被告作為解決生理需求對象

之表現可言，已如前述。自無從僅因Ａ女在個人網頁分享一

般流行歌曲之歌詞，即認其有所謂抒發得不到他人感情，甚

至進而將其對象逕與被告連結，尤不待言。

　⒌另就被告之辯護人提出被告自行至民間測謊機構進行測謊所

得之結果，資為主張被告有利之事實云云，然姑不論其所舉

乃被告自行提出之測謊報告，不僅就選擇機構及設題之依據

為何，甚至已經自行剔除而未提出供全面比對者尚有若干，

均無所據，原已欠缺公信可言。茲依其提出報告之提問內

容，竟有直接以「乘（趁）機性交」，即涉及抽象法律之認

知及定義，程序上應屬法院本於審判職務而依調查所得涵攝

適用之規範要件，而非具體中性之自然事實、舉止，客觀上

已然直接受個案對於抽象法律定義之認知、理解不同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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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尤有甚者，苟有以此原屬法院認定事實、適用（涵攝）

法律等審判核心事項，而可以測謊方式定之，同理，則豈非

同樣可以將有罪、無罪為題而對被告提問鑑測，並逕採為判

決之結果，自無可採。是上開被告提出之測謊報告於形式上

既已有可議，自無從逕以此為判斷事實之依據。另就辯護人

復以本件事發之汽車旅館及告訴人住處樓梯設置情形，而以

告訴人上下樓梯並未受傷為由，指摘其關於頭暈、嗜睡等情

之說詞為不可信云云。然此關於頭暈、嗜睡即必然會從樓梯

摔落失足之命題，既與一般常情欠缺必然之邏輯依據，是其

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又辯護人聲請本院向婦幼警察隊函

詢或逕向告訴人確認有無留存前開關於告訴人Ａ女與證人陳

一帆之語音訊息，經本院詢問結果，除據Ａ女陳明未曾提交

警方等語，有公務電話紀錄一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05

頁）之外，復經告訴代理人陳報經查該語音訊息經查已經不

能播放而不復存在（本院卷第150頁、第461頁），經核與通

訊軟體業者就其功能之設置、管理等常情相合，對通訊雙方

皆然，衡其時間距通訊時間已逾4年，自已無從調查。另就

被告之辯護人於本院更審程序審理時，請求再次傳喚證人Ａ

女、陳一帆，並傳喚前開被告自行前往接受測謊鑑定之民間

業者周潤德到庭作證。然Ａ女、陳一帆於原審審理時既已經

到庭接受交互詰問並證述在卷，客觀上亦無再行傳喚之必

要，依法原不得再行傳喚；又上開民間測謊業者就本案事發

經過既無親自體驗、見聞，是辯護人聲請以證人身分予以傳

喚，就事發經過之調查顯然欠缺關聯性；至於被告提出上開

自行由民間業者進行之測謊報告，既無調查之必要，已如前

述，自亦無以鑑定人身分傳喚其製作者之必要，附此敘明。

此外，就辯護人質疑告訴人於民生醫院接受檢驗時，僅有尿

液中有上開成分陽性反應，血液中則無云云。然依其所據卷

附民生醫院病歷摘要回覆單所載內容既為：「經診療後，給

予點滴及藥物治療，並予以『血液檢驗』及『尿液藥物篩

檢』，結果發現尿液篩檢中苯二氮平（Benzodiaze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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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藥物呈陽性反應」等語，依其文意，原僅就尿液檢驗部分

有「藥物篩檢」之記載（本院卷第291頁），是辯護人就此

所為之詮釋及質疑，容有誤會。至於辯護人另以本院採納測

謊報告為前提，聲請調查本案所有測謊當時之錄音檔，然本

院既未採用測謊報告為證據，則此部分聲請自無再予調查之

必要，併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

詞，並無可採，其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被告及其辯

護人其他質疑及聲請，經核均無礙於前開事實之認定，爰不

逐一論駁，亦此敘明。

二、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之以藥劑犯強制

性交罪。被告為本件強制性交過程中，以嘴吸吮Ａ女胸部之

所為，核屬性交之階段行為，不另論罪。

三、上訴論斷

　　原審以被告犯行明確而據以論處罪刑，固非無見。惟按法院

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

先由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前階段事實以及應加重其刑之

後階段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

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倘檢察

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

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

必要，審理事實之法院自不能遽行論以累犯、加重其刑，否

則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5660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起訴書未請求對被告所為加重強

制性交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於原審審理時亦未

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有所主張並

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原審卷第334頁、第337頁），乃原審

於判決時，自行認定被告犯行構成累犯，並依累犯規定加重

其刑，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罪而指摘原判決不當，惟

被告所為犯行業據告訴人Ａ女指述明確，並有相關證據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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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被告否認犯罪之上訴意旨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有前開

瑕疵，亦已無從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其個人私慾，枉

顧Ａ女之信任，竟以藥劑對Ａ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侵犯Ａ女

之性自主決定權，造成其心理創傷，留下陰影，尤以被告漠

視BZD類藥物與酒精飲料一起服用可能造成身體重大危害，

其惡性可謂重大，自應嚴加非難。且被告犯後除始終否認犯

行外，猶以Ａ女係自行服藥而誣指被告云云，及其迄今未與

Ａ女和解並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於原審及本院所

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

私，不予揭露）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杜妍慧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　陳松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佳旻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第1項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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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藥劑犯之。

附表一：被告與Ａ女之LINE對話紀錄

以下為109年9月27日對話紀錄：

被告：看樣子是27號我下班回去小酌的樣子了~28號吃飯~(12時

39分)

被告：但這個時間有閃過好朋友的日子嗎?因為好朋友來小酌對

女生不好(23時46分)

以下為109年9月28日對話紀錄：

甲○ ：不要喝冰的就好阿(12時8分)

甲○ ：有在運動，應該是沒事(12時8分)

被告：但還是不好的說(12時15分)

甲○ ：有這麼嚴重嗎(12時15分)

被告：妳好朋友的日子都有固定嗎?(12時16分)

被告：(回覆Ａ女「有這麼嚴重嗎」)現在感覺不出來，以後 

　　　　 就知道了(12時16分)

甲○ ：是有固定 但這個月 為了完水有吃藥(12時16分)

甲○ ：玩水(12時16分)

甲○ ：你太誇張了(12時16分)

被告：小酌是要放鬆開心的(12時16分)

被告：我是說認真的啦(12時17分)

被告：妳來的日期都是在什麼時間點?(12時17分)

甲○ ：其(應為"真")的來 就不要喝冰的而已(12時17分)

甲○ ：下個月要看了(12時17分)

甲○ ：應該是快結束了(12時17分)

被告：也是20號過後嗎(12時18分)

甲○ ：對(12時18分)

被告：通常都是20號左右來嗎(12時18分)

甲○ ：對唷(12時19分)

被告：妳的是5天還是7天(12時20分)

甲○ ：7(12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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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被告與Ａ女於109年10月30日、31日之臉書MESSENGER對

話紀錄

被告：那也是差不多(12時20分)

甲○ ：是不是(12時21分)

被告：之前有遇過朋友這樣，喝完說隔天痛到不行(12時21分)

被告：還有血塊(12時21分)

甲○ ：她應該沒在運動(12時21分)

甲○ ：或只吃菜 不吃肉(12時21分)

甲○ ：愛喝咖啡(12時22分)

被告：有在慢跑(12時22分)

被告：如果妳OK我就不操心(12時22分)

甲○ ：話說(12時26分)

甲○ ：真的不找 其他人(12時27分)

甲○ ：例如張詠翔(12時27分)

被告：他隔天要上班(12時37分)

被告：看妳吧(12時37分)

被告：如果想約就暫定那天吧（12時37分）

被告：因為他會追酒(12時38分)

10月30日下午9:11

被告：這個是在哪?

甲○ ：六合跟中正路

被告：是什麼店啊~很好奇的說

甲○ ：彩巴?

10月30日下午10:07

被告：彩巴我記得中華跟七賢好像有一間的說

甲○ ：它有錢 他在茶六對話要開一間一樣的燒肉店

10月31日下午12:17

被告：真有錢

10月31日下午12:49

甲○ ：有錢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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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下午1:48

被告：真的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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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思瑋




選任辯護人  巫郁慧律師
            李俊賢律師
            林倩芸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6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4466號），提起上訴，前經本院判決（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5號）後，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犯以藥劑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柒年拾月。
　　事　實
一、乙○○與代號AV000-A109312之成年女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女）係朋友，乙○○以請Ａ女協助測試精油、相約小酌飲酒名義，於民國109年10月27日23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車至Ａ女住處予以搭載，旋2人先至統一超商坎城門市購買3瓶三得利（SUNTORY）乳酸沙瓦酒及紙杯後，再前往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薇風情汽車旅館」。詎乙○○進入「薇風情汽車旅館」205號房間之後，竟基於加重強制性交之犯意，趁Ａ女至廁所之際，將事前循不詳管道取得，含有Benzodiazepines（下稱BZD，亦有稱BZO）苯重氮基鹽類成分之藥物（無證據證明乙○○知悉其具體可使人失去意識之成分係屬於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BZD類藥物）摻入Ａ女所用紙杯之乳酸沙瓦酒內，待Ａ女走出廁所，不疑有他而予飲用後，隨即陷於昏迷、不能抗拒之狀態。乙○○見狀遂違反Ａ女意願，以性器進入Ａ女性器之方式，對Ａ女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嗣Ａ女因察覺身體有異，經友人提醒，乃於109年10月29日12時32分許，至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下稱民生醫院）急診室就診併接受採尿送驗檢出BZD類藥物陽性反應，再轉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下稱小港醫院）驗傷後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其規定，本判決就Ａ女之稱謂均以代號為之，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證人Ａ女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對被告而言屬於傳聞證據，核證人Ａ女於警詢時陳述內容，與其於偵查中及原審以證人身分具結後所為之證言相符，既非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復據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此陳述明示不同意作為證據。是證人Ａ女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依法自無證據能力。又辯護人就卷附Ａ女之測謊鑑定報告認為無證據能力，然本判決既未引用測謊鑑定報告為證據，爰不贅予論述。
　㈡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判決後開引用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並已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時，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8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為止，均未據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是則其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或其他傳聞法則例外之情形，亦經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之情況，既無違法取得情事，復無證明力明顯過低等情形，以得供做法院判斷事實之依據為適當，認為均有證據能力，得為證據。
　㈢又本判決後開憑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經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其內容及客觀呈現狀態，既未呈現有何偽造、變造或違法取得情事，復與公訴意旨指述之事實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應認為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對其前揭時地駕車搭載告訴人Ａ女至超商購買3瓶乳酸沙瓦酒及紙杯，並前往「薇風情汽車旅館」205號房，嗣與Ａ女在該房內飲酒後，並曾對Ａ女為性交行為1次等事實，固自承不諱，然矢口否認以藥劑對Ａ女為強制性交犯行。辯稱：當天發生性行為是雙方合意的，並沒有對Ａ女下藥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Ａ女之尿液檢驗非經「確認檢驗」確認，Ａ女是否被施用含BZD成分之藥物，顯有疑問。又Ａ女堅稱其事發及事後隔天仍有頭暈、嗜睡之情形，然事發之汽車旅館205號房及Ａ女房間在家中三樓亦無電梯，二者空間狹小，苟Ａ女果有頭暈、嗜睡情形，如何在無人攙扶之情況下，安然行走，原判決推論被告對Ａ女施用上開成分藥物，顯有可議。含有BZD成分之藥物係屬管制藥品，而非一般人所能取得，而Ａ女自汽車旅館離開至醫院驗傷已逾24小時，依Ａ女之病歷資料，可見Ａ女於案發前不久曾取得含有BZD之藥物，Ａ女非無自行服用該等藥物之可能；反係被告自107年6月17日至109年10月27日止曾至多家診所就醫，醫師所開立之藥物，均非含有BZD之藥物，被告並無取得含有BZD之藥物，不得僅以Ａ女體內經檢測出含BZD藥物之結果，即臆測被告有下藥之行為。又被告於警詢時之供述、證人陳一凡之證述，均欠缺補強適格而無從補強Ａ女之陳述等語。並提出被告自行至周潤德儀測服務有限公司測謊所得，記載被告就「㈠問：你有沒有對告訴人趁機性交？答：沒有。㈡問你和告訴人性交，她的內衣是自己脫掉的嗎？答：是的。」二問答無不實反應之鑑定書為憑。復聲請傳喚證人周潤德及再次傳喚證人陳一凡及Ａ女到庭證述。
　㈡基本事實部分
　⒈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於前揭時間以測試精油、小酌敘舊為由，駕車搭載Ａ女先至統一超商坎城門市購買3瓶乳酸沙瓦酒及紙杯後，再前往「薇風情汽車旅館」205號房（進房時間為109年10月27日23時12分許，離開時間為109年10月28日10時25分許）等事實，業據被告自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與被告同往上開汽車旅館之過程及情節相符，並有「薇風情汽車旅館」住房旅客登記資料（偵卷㈠第37頁）、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進出「薇風情汽車旅館」之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偵卷㈠第39頁至第41頁）、被告於109年10月27日於「薇風情汽車旅館」、「統一超商」以信用卡進行交易之明細（偵卷㈠第43頁、第44頁）、三得利（SUNTORY）乳酸沙瓦酒之外觀照片（偵卷㈠第111頁至第117頁）、被告與Ａ女於109年10月27日在統一超商坎城門市購買乳酸沙瓦酒之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彌封袋資料編號①第13頁至第23頁）、被告與Ａ女聯繫之LINE、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彌封袋資料編號③）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前開被告及Ａ女二人在「薇風情汽車旅館」期間，被告曾對Ａ女為性交行為1次之事實，迭據被告供明在卷，且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曾至小港醫院檢查發現其小陰唇繫帶（陰道開口處）有新撕裂傷，經警方將小港醫院就Ａ女之衣褲、外陰部、陰道深處、衛生棉所採檢體送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檢驗，結果為：Ａ女胸罩左罩杯内層處（相對乳頭位置）與護墊之精液斑跡精子細胞層檢出被告DNA-STR型別；Ａ女胸罩右罩杯内層處（相對乳頭位置）、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衛生棉上檢體檢出被告DNA-STR型別等情，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09年12月18日高市警婦隊偵字第10971225100號函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12月2日刑生字第1098018879號鑑定書及鑑定照片（偵卷㈠第67頁至第75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10年1月5日高市警婦隊偵字第10971299000號函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12月24日刑生字第1098031480號鑑定書（偵卷㈠第81頁至第86頁）、小港醫院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彌封袋資料編號①第5頁至第11頁）附卷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爭執事實部分
　　前開被告辯稱在「薇風情汽車旅館」對Ａ女為性交行為係出於合意一節。除據Ａ女堅詞否認曾同意與被告為性交行為，並指控係在不知情之狀況下，誤飲被告摻入含BZD類藥物之乳酸沙瓦酒而昏迷，始遭被告強制性交等語之外。經查：
　⒈本件告訴人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12時32分許前往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下稱民生醫院）急診室就診，經採驗尿液發現呈BZO（BZD，Benzodiazepines）即苯重氮基鹽類陽性反應，旋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將Ａ女該日經採檢之尿液再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中和紀念醫院）檢驗，同樣檢出苯二氮平類藥物陽性反應，酵素免疫分析儀數值為558ng/mL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並有民生醫院生化室報告單（偵卷㈠第101頁）、民生醫院急診病歷（偵卷㈠第119頁至第130頁）、民生醫院110年1月13日診斷證明書（偵卷㈠第131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10年2月4日高市警婦隊偵字第11070124400號函附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0年1月15日U00000-00號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偵卷㈠第149頁、第155頁）、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1年10月3日高醫附法字第1110107027號函（原審卷第223頁）在卷可稽。被告之辯護人雖以前開民生醫院及中和紀念醫院之檢驗報告，均為初步檢驗之結果，並以卷附中和紀念醫院對於告訴人尿液中7-aminoflunitrazepam、7-aminonimetazepam、7-aminonitrazepam等項目以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確認檢驗濃度及判定結果卻記載為「陰性」為由，認為上開初步檢驗結果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云云。惟查：
　⑴前揭關於尿液藥物篩檢所進行之初步檢驗及確認檢驗，均係由合格之專業人員以科學公認可經檢視之專門技術及器材，並依一定標準之流程所為，就不同層次及面向所要求之精密程度及角度，其檢驗之方法雖經定性為初步鑑驗及確認鑑驗，然姑不論其作為初步鑑驗之方法既有其上開科學專業之依據，並非不具供參考判斷之性質，是不論其經歸類為初步檢驗或確認檢驗之方式，縱令在個案中因有所歧異而必須就其鑑驗結果作一取捨，前提亦必須立足在其鑑定係就相同品質、成分及狀態之樣本所為，方能比較。否則，縱有如何先進精準之技術及鑑驗方法，苟其鑑驗之樣本已有疵瑕，其結果亦無從作為判斷之依據，自不待言。
　⑵本件告訴人於案發後，係於109年10月29日中午12時32分經送民生醫院急診，於同日下午3時許並經轉診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經營）。其當日採得尿液樣本經民生醫院及中和紀念醫院分別進行鑑驗，並均驗得呈陽性反應（民生醫院以檢驗試劑為之，中和紀念醫院則以酵素免疫分析法），茲其鑑驗之性質上雖經歸類為初步檢驗，然姑不論其鑑驗之結果在醫療層級上，尚且已經達於可供「醫療處置參考」之程度，即可作為醫師判斷關乎患者生命安危、身體健康等重要事項並決定其所採醫療處置行為之參考，業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111年9月7日高市民醫檢字第11170821200號函文意旨（原審卷第177頁）指明在卷，猶為上開分別具備區域教學醫院及醫學中心資格之兩家醫院各自進行鑑驗之共同結論，就程序踐行及檢驗作業之正確程度而言，自屬可信。
　⑶反觀同日採得之樣本於日後再經中和紀念醫院以液相層析質譜儀法進行確認檢驗時之狀態，則為承辦警員以置於專屬證物保管冰箱冷藏之方式，保存至109年11月9日送驗，並經該院於109年11月17日方才以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法進行確認檢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13年7月8日高市警婦隊偵字第11370665000號函（本院更審卷第239頁）、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3年10月3日高醫附法字第1130107267號函（本院更審卷第297頁）在卷可按。質言之，其自採得樣本至進行鑑驗之時間不僅長達近20日之久，縱依上開中和紀念醫院同一函文意旨，亦已直言：「藥物檢測結果會受使用劑量、個體藥物代謝率、用藥後採檢時間、樣本保存環境和運輸方式等因素影響；因此該尿液自採檢保存直至本醫院確認檢驗時間之經過，是有可能影響苯二氮平類藥物確認檢驗結果。」（本院更審卷第297頁）等語，是其供鑑驗之樣本經此衰變過程後，品質、狀態顯然與前開二份鑑驗所憑迥不相當，無從比擬。遑論依卷附民生醫院函文意旨，亦已表明屬於Benzodiazepines類之藥物「包含Alprazolam等26項」（原審卷第177頁），而前開確認檢驗依其報告意旨，充其量僅列其中三項（7-aminoflunitrazepam、7-aminonimetazepam、7-aminonitrazepam）為陰性，範圍甚狹，自亦不得以偏概全而排除上開二所醫院分別所為之檢驗結果，不釋自明。是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12時32分許經採尿送驗前之相當代謝所需時間之間，確曾攝入含有BZD類成分藥物之事實，自堪認定。
　⒉其次，就Ａ女在「薇風情汽車旅館」內飲用乳酸沙瓦酒後即陷於昏迷，並未同意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且其驗尿前未自行服用含BZD類成分之藥物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Ａ女證述在卷。茲就雙方於當日相約相聚小酌之客觀過程觀之：
　⑴本件證人即告訴人Ａ女就事發前後之過程事實，於偵查中及原審證稱：我跟被告認識約10年，有互動都是用通訊軟體聊天，被告一直約我說要試精油跟喝酒小酌，109年10月27日試精油是他約的時間，當天他囑咐我為了方便試用精油，要穿輕便一點，腳也要用到所以要穿短褲。當天他開車到我家載我，我們先去統一超商買酒跟紙杯，接著就到汽車旅館，但在這之前我不知道要去汽車旅館試精油，他只是說要找一個下榻的地方，我以為是找到地方之後再出去便利商店廁所試用產品。開車進去之後，他跟我說反正等一下就會送你回去了，我想說汽車旅館也有洗臉台，有盥洗用具，可以試一下臉或是腳的部分，後來我們進去房間他有先倒酒給我喝，喝完進去廁所洗臉，洗完出來再喝第二杯，我就不醒人事了。醒來之後我衣著完整，看手錶時間是28日10時許，當時頭很暈、很想吐，只想趕快回家，大概12點前回到家，回家繼續睡到17時阿姨要回家我才起來開門，之後又睡到凌晨1點起來洗澡，隔天上班同事發現我不對的地方，我去急診驗尿才知道被下藥等語（偵卷㈠第93頁至第96頁，原審卷第310頁至第319頁），經核Ａ女於偵查中及原審所證之情，除前後一致，並無任何矛盾外，對照被告與Ａ女於109年9月27日、28日之間進行之LINE對話紀錄（彌封袋資料編號③，全文如附表一），可見被告在繳約Ａ女小酌飲酒同時，即異於男女對話之分際常情，不停詢問Ａ女何時生理期，亟欲確認與Ａ女相約小酌時，是否正為Ａ女月事期間，頗有可議。Ａ女雖一再表示即便正處月事期間仍可飲酒，並無大礙，乃被告卻仍持續追問Ａ女月事細節，希望Ａ女小酌可避開此段時間。直到Ａ女表示自己月事週期固定、行經約莫7日，109年10月27日恰好為預估月事期間的末日等語，被告方才停止勸說另約他日小酌。衡情，作為當事人之Ａ女已表示沒有必要刻意迴避月事，對身體沒有影響，被告理當不需反覆強調飲酒應避免月事期間，然被告卻藉此追問Ａ女月事詳情，足徵其急於向Ａ女確認月事之動機，不僅是希望Ａ女勿於月事期間飲酒而已，應係另有所圖。而Ａ女於對話中曾向被告質疑「真的不找其他人（？）」，益徵Ａ女對於與被告見面，確實只是單純喝酒敘舊之意，與被告之互動僅止於此，未作他想，客觀上已然呈現被告、Ａ女對雙方本次見面抱持之心態，截然不同。
　⑵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與Ａ女平時都有在連絡，都會約要吃飯、喝酒，10幾年來曾經吃過4-5次飯，後來於103年間我因毒品案入監服刑至107年8月都沒有聯絡，直到我出獄之後，有跟她取得聯繫，因為我工作忙的關係比較少見面，出獄至今只在她父親公祭的時候見過一次面，其餘多是用通訊軟體或電話聯繫，我們約吃飯的時間因為改了很多次，最後我們約定109年10月27日我下班後出來小酌等語（偵卷㈠第11頁）。又依被告、Ａ女之LINE對話紀錄，可見被告與Ａ女於109年9月28日約定於109年10月27日小酌聚會後，期間兩人僅於109年10月1日曾有被告傳送之中秋節快樂圖片、Ａ女回傳貼圖之聯絡紀錄，再來就是本件案發當日晚間8時54分由被告傳送請Ａ女稍待之訊息；復依被告、Ａ女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彌封袋資料編號③），亦可見被告與Ａ女僅為交情一般之普通朋友，2人於109年9月28日至109年10月27日間之對話，猶多為普通朋友間之互動，並未見有任何表現想與對方為性交行為之情事，難認Ａ女對被告有何情愫，遑論顯露有選擇被告作為解決生理需求對象之表現可言。
　⑶經綜合Ａ女之指述，參諸被告上開供述，及被告、Ａ女平日之對話紀錄，堪認Ａ女於原審證稱：以我跟被告的交情，我當然不會自願跟被告發生性行為，我都知道他有老婆、小孩了，而且我父親剛走沒多久，我完全沒有那個心情等語（原審卷第313頁），應屬有據；被告辯稱係Ａ女自願與其合意性交云云，難認與事實相符。
　⒊按證人陳述之證言組合，其中屬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者，固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而不具有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依其陳述內容，茍係以之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或以之證明其見聞被害人陳述當下顯示之狀態者，由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並非用來證明其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而是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據），亦即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情緒影響者，既屬該證人陳述其當時所親自見聞被害人案發後發生之情況，則所欲待證之事實與該證人之知覺間，仍存有關聯性，自屬適格之補強證據。申言之，被害人證述如有其他補強證據可證，具可信性且無瑕疵可指，縱無其他直接證據，亦足資作為認定犯罪之積極證據。從而，判斷被害人證述是否可信且無瑕疵，即可探究案發後與被害人接觸相關人員之見聞，渠等證詞內容或有係聽聞被害人陳述之部分，然亦同時存在渠等與被害人接觸互動之對話及感受，該部分即屬本於個人之經歷或經驗而為之陳述，所為證詞仍值作為補強被害人證述之證據。今查：
　⑴證人即Ａ女同事陳一凡於原審證稱：109年10月28日那天Ａ女是休假，以往經驗她也會回覆訊息，可是那天到了蠻晚她完全沒有回覆，我就有點擔心，直覺怪怪的，就私訊她一下，她聲音聽起來暈眩，可能她沒辦法打字，就傳音訊過來，我記得她講話飄飄的，有點像宿醉的感覺等語（原審卷第309頁），並有Ａ女、陳一凡於109年10月28日之LINE對話紀錄可憑（原審卷第345頁）。而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可知陳一凡、Ａ女當天有如下對話：「
　　陳：你今天有去嗎（上午11時8分）
　　陳：哈囉，你今天還好嗎？（16時32分）
　　陳：很少沒動靜...怎麼了嗎？（16時32分）
　　Ａ女：一言難盡。（17時5分）
　　陳：我很擔心耶(17時7分)
　　陳：人還好吧(17時7分)
　　Ａ女：長度26秒鐘語音訊息(17時8分)
　　Ａ女：長度15秒鐘語音訊息(17時8分)
　　陳：你聲音都不太對(17時9分)
　　陳：是不是要被下藥啊(17時10分)
　　陳：你酒量不錯的啊(17時10分)」
　　依上開對話紀錄明顯可見陳一凡於Ａ女自「薇風情汽車旅館」離開未久，即傳送訊息給Ａ女而未獲回應，Ａ女的確遲至當日17時5分方才傳送訊息回覆陳一凡，足信Ａ女前揭所證返家後又繼續睡到17時許才起床之詞，應非虛言。茲以陳一凡除與Ａ女以文字對話而查覺有異，嗣後並進而以語音對話，本於對Ａ女之瞭解、認識，經由實際感官接觸、互動之感受及判斷，憑一般正常成人之理解能力，及Ａ女因體力不濟而無法打字始傳送語音訊息等表現，即已懷疑Ａ女疑遭下藥，並甘冒遭人指為無事生非、挑撥離間而勇予提醒，除堪認其依憑親身對Ａ女表現反應之理解，確有高度確信認為Ａ女係遭下藥迷姦之事實，並核與Ａ女於偵查中證稱：後來我去上班，我同事發現我不對的地方，所以我就去民生醫院做抽血、驗尿檢查，檢查出我有藥物反應等情（偵卷㈠第94頁）相合，堪信Ａ女於陳一凡、同事提醒之前，尚全然不知自己可能遭到下藥，Ａ女對此毫無警覺之情事。是依證人陳一凡本於親身感受、經驗，對於Ａ女當時之精神及身體表現狀況所為之證言，確堪補強Ａ女就此部分所為之證述。
　⑵BZD類藥物屬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公告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是目前臺灣最常用的安眠鎮靜藥物。由於該類藥物具成癮性，在國內藥物濫用問題日趨嚴重時刻，BZD類藥物被濫用的情形亦有增加之趨勢。如當作強暴犯罪工具、自殺工具等。施用後之副作用包括嗜睡、噁心、嘔吐、記憶力障礙、反彈性失眠（rebound Insomnia）、精神恍惚、運動失調、呼吸抑制等。服用此類藥物時，動作反應可能較為遲緩，應避免使用危險性機器或駕駛汽車；也應避免飲用酒精性飲料或與其它中樞神經抑制劑併用，否則會增加副作用的產生。該類藥品長期使用會產生耐受性、依賴性及出現嗜睡、步履不穩、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和判斷力減退等症狀；突然停藥可能產生戒斷症狀包括初期的表徵類似焦慮症狀，接著可能會出現焦慮增加、注意力無法集中、疲倦、不安、厭食、頭暈、出汗、嘔吐、失眠、暴躁、噁心、頭痛、肌肉緊張/抽搐、顫抖等症狀等節，有法務部網站上所列苯二氮平類（Benzodiazepines）藥物說明之網頁截圖（偵卷㈠第135頁至第141頁、第175頁、第176頁），是含有BZD類成分之藥物均為管制品，非經許可或有醫囑外無法取得，服用可能會造成頭暈、嘔吐等不適症狀。
　⑶Ａ女雖未親見被告將含BZD類成分之藥物摻入其所飲用之乳酸沙瓦酒，然Ａ女於109年10月28日自「薇風情汽車旅館」返家後仍覺頭暈、想吐而繼續睡到當日下午5時許始起床幫阿姨開門，及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經採驗之尿液呈BZD類藥物陽性反應等情，均如上述，且被告於警詢時亦供稱：Ａ女在汽車旅館於半夜時及起床後都有嘔吐，並說「她昨天也沒有吃安眠藥，為甚麼感覺很暈」等語（偵卷㈠第13頁、第14頁），參諸證人陳一凡之證述，及陳一凡、Ａ女上開對話紀錄，在在可認Ａ女身處「薇風情汽車旅館」之期間內所生頭暈、想吐，甚至嘔吐之情事，確係服用含有BZD類藥物所致無訛。準此，被告上開關於其所見Ａ女在「薇風情汽車旅館」內之行為表現之供述、證人陳一凡上開關於其與Ａ女對話過程之證述，既係其等親身經歷與聞之事，要非傳聞證述，當足以佐證、補強Ａ女所指控遭被告以藥劑強制性交之證述內容之真實性。
　㈣辯護人雖以前揭情詞為被告辯解，惟查：
　⒈辯護意旨固以被告於警詢時陳述內容係Ａ女於109年10月27日晚間身體縱有不適，其意識仍清楚，且雙方有以言語溝通之情形，與Ａ女指稱其於該日晚間全無意識，恢復意識已為隔日早上云云相違，故被告之供述自無從補強Ａ女之證述云云。然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供述本身外，其他足以佐證該供述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其補強者，不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祇須因補強證據與該供述相互印證，依社會通念，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即足當之，被告所為之供述若與事實相符，當然可採為補強證據。Ａ女已明確證述飲用乳酸沙瓦酒後即陷於昏迷，其就兩人性交過程未有記憶，Ａ女甚至於偵查中證稱：我失去知覺之前衣服是完整的，我醒來之後我的衣服也是完整的，沒有查覺有被脫掉的情況等語（偵卷㈠第96頁），顯見Ａ女受含有BZD類藥物影響之程度非輕，其無法憶及「薇風情汽車旅館」與被告互動過程，待藥物作用稍退後，仍感到頭暈、想吐，應認與常情相合，被告此部分供述恰與Ａ女攝入含有BZD類成分藥物後之反應相合，自得採為Ａ女對被告不利指證之補強證據。又證人陳一凡所證得採為Ａ女指證之補強證據部分，乃依證人陳一凡本於親身感受、經驗，對於Ａ女當時之精神及身體表現狀況所為之證言，對照其為對應互動時之情狀，係在甘冒遭人指為無事生非、挑撥離間之情形下，仍勇予出言提醒，堪認其依憑親身對Ａ女表現反應之理解，確已高度確信認為Ａ女係遭下藥迷姦之事實，且具有可信性，非僅為Ａ女指述之重複性證據，自得資為判斷Ａ女所為不利被告指證之補強證據。
　⒉Ａ女雖曾於109年8月28日、同年9月11日至琉璃光精神科診所就診，經醫師開立含BZD類成分之藥物，藥量同為7日份乙情，有該診所111年10月20日琉璃光字第1111001號函附病歷可憑（原審卷第243頁至第253頁），固可認Ａ女曾取得含有BZD類藥物之事實。然姑不論Ａ女最近一次取得含有BZD類藥物之時間，距其與被告於109年10月27日23時12分許入住「薇風情汽車旅館」之時間，已長達1個半月之久，則Ａ女於本件案發當時是否仍保存所取得之含有BZD類成分之藥物，已有可疑。又Ａ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吃診所給的藥從來沒有不舒服，而且都經過1至2小時才睡著等語（原審卷第316頁），且其堅詞否認與被告前往「薇風情汽車旅館」前曾服用含有BZD類之藥物，對照卷附被告、Ａ女之LINE對話紀錄(彌封袋資料編號③），可見Ａ女至遲於109年10月27日晚間9時23分即已在家等候被告，Ａ女當時既與被告約好要外出測試精油、小酌敘舊，則其維持精神體力赴約尚唯恐不及，自無在出門前還服用含有BZD類藥物之理。遑論依其前開曾經醫師處方之經驗，對於該藥物藥效及自身能承受劑量之認識，尤無在此情形下，反而超乎自身體能而無端自陷在外出期間昏迷失態之可能。況前引被告於警詢時之供述、證人陳一凡之證述，及陳一凡、Ａ女之上開對話紀錄，可認Ａ女身處「薇風情汽車旅館」之期間內所生頭暈、想吐，甚至嘔吐之情事，係因攝入含有BZD類藥物所致。凡此諸節，足徵Ａ女攝入含有BZD類成分藥物之時點，確在其身處「薇風情汽車旅館」期間，辯護意旨以Ａ女在離開「薇風情汽車旅館」後，方才服用含該成分藥物云云，即無可採。
　⒊另就被告依其就醫紀錄，固未見曾自正當醫療院所取得含有BZD類藥物，然BZD類藥物雖係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並為管制藥品，一般人無法任意取得，依既有卷證充其量僅無法證明被告用於本案之藥物係由醫師處方取得，然依當今因網路發達，毒品、違禁藥品循黑市途徑銷售者，層出不窮，其取得者又何曾限於因自身症狀而須醫師處方，是辯護意旨徒以被告未自醫療院所取得含有BZD類成分藥物，據為排除被告有上開行為之依據，尚難謂合。
　⒋此外，被告於原審另曾辯稱因其於109年10月28日後未如之前頻繁聯繫Ａ女，Ａ女感到失落，故心有不甘提出告訴，Ａ女於109年10月30日、11月22日在臉書個人網頁上分享歌手KehlaniParrish之「Gansta」、康晉榮之「到不了」，表達得不到被告關心的落寞，可證Ａ女係因與被告間情感糾紛而提出本案告訴云云。然本件Ａ女於109年10月28日（10時25分許離開汽車旅館）返家，至29日中午赴民生醫院急診前，歷時僅約一日，苟其時間果已能令Ａ女感受到被告與其「聯繫之頻率未如此前頻繁」，失落、轉變程度甚至足使其決心以如此重罪誣陷被告，除難以對應想像其所稱此前聯繫頻繁之標準究竟應達如何密集、連環之程度外，依其所言，猶無異於指稱Ａ女於28日返家後，竟未將其因雙方性交後穿回而沾有被告唾液、精液之內衣、衛生棉等貼身用品換洗、丟棄，猶妥為珍藏、保存至嗣後感受遭被告冷落始持往報案，更與一般正常人最起碼之衛生習慣迥然不符，無從採取。茲依卷附被告與Ａ女聯繫之LINE、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所示，被告於本件案發前並未有頻繁聯繫Ａ女之情形，且觀諸被告與Ａ女於本件案發後之109年10月30、31日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全文如附表二)，可見雙方互動均為被告先傳訊息給Ａ女，Ａ女應對亦均如常，未見有何異狀。Ａ女於偵查中甚至直言：我被驗出藥物反應之後，我透過網路得知那是3、4級毒品，我不知他是什麼管道拿到藥物，我想讓他沒有感到異狀，我想持續到警察通知他做筆錄的時候等語（偵卷㈠第96頁）。可見被告於原審此部分所指雙方於本件案發後出現感情糾紛情形，要屬虛構混淆之詞，遑論依被告之供述及被告、Ａ女平日之對話紀錄，多為普通朋友間之互動，並無發生任何足以想與對方為性交行為之情事，難認Ａ女對被告有何情愫，或顯露其有選擇被告作為解決生理需求對象之表現可言，已如前述。自無從僅因Ａ女在個人網頁分享一般流行歌曲之歌詞，即認其有所謂抒發得不到他人感情，甚至進而將其對象逕與被告連結，尤不待言。
　⒌另就被告之辯護人提出被告自行至民間測謊機構進行測謊所得之結果，資為主張被告有利之事實云云，然姑不論其所舉乃被告自行提出之測謊報告，不僅就選擇機構及設題之依據為何，甚至已經自行剔除而未提出供全面比對者尚有若干，均無所據，原已欠缺公信可言。茲依其提出報告之提問內容，竟有直接以「乘（趁）機性交」，即涉及抽象法律之認知及定義，程序上應屬法院本於審判職務而依調查所得涵攝適用之規範要件，而非具體中性之自然事實、舉止，客觀上已然直接受個案對於抽象法律定義之認知、理解不同所影響；尤有甚者，苟有以此原屬法院認定事實、適用（涵攝）法律等審判核心事項，而可以測謊方式定之，同理，則豈非同樣可以將有罪、無罪為題而對被告提問鑑測，並逕採為判決之結果，自無可採。是上開被告提出之測謊報告於形式上既已有可議，自無從逕以此為判斷事實之依據。另就辯護人復以本件事發之汽車旅館及告訴人住處樓梯設置情形，而以告訴人上下樓梯並未受傷為由，指摘其關於頭暈、嗜睡等情之說詞為不可信云云。然此關於頭暈、嗜睡即必然會從樓梯摔落失足之命題，既與一般常情欠缺必然之邏輯依據，是其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又辯護人聲請本院向婦幼警察隊函詢或逕向告訴人確認有無留存前開關於告訴人Ａ女與證人陳一帆之語音訊息，經本院詢問結果，除據Ａ女陳明未曾提交警方等語，有公務電話紀錄一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05頁）之外，復經告訴代理人陳報經查該語音訊息經查已經不能播放而不復存在（本院卷第150頁、第461頁），經核與通訊軟體業者就其功能之設置、管理等常情相合，對通訊雙方皆然，衡其時間距通訊時間已逾4年，自已無從調查。另就被告之辯護人於本院更審程序審理時，請求再次傳喚證人Ａ女、陳一帆，並傳喚前開被告自行前往接受測謊鑑定之民間業者周潤德到庭作證。然Ａ女、陳一帆於原審審理時既已經到庭接受交互詰問並證述在卷，客觀上亦無再行傳喚之必要，依法原不得再行傳喚；又上開民間測謊業者就本案事發經過既無親自體驗、見聞，是辯護人聲請以證人身分予以傳喚，就事發經過之調查顯然欠缺關聯性；至於被告提出上開自行由民間業者進行之測謊報告，既無調查之必要，已如前述，自亦無以鑑定人身分傳喚其製作者之必要，附此敘明。此外，就辯護人質疑告訴人於民生醫院接受檢驗時，僅有尿液中有上開成分陽性反應，血液中則無云云。然依其所據卷附民生醫院病歷摘要回覆單所載內容既為：「經診療後，給予點滴及藥物治療，並予以『血液檢驗』及『尿液藥物篩檢』，結果發現尿液篩檢中苯二氮平（Benzodiazepines）類藥物呈陽性反應」等語，依其文意，原僅就尿液檢驗部分有「藥物篩檢」之記載（本院卷第291頁），是辯護人就此所為之詮釋及質疑，容有誤會。至於辯護人另以本院採納測謊報告為前提，聲請調查本案所有測謊當時之錄音檔，然本院既未採用測謊報告為證據，則此部分聲請自無再予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並無可採，其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被告及其辯護人其他質疑及聲請，經核均無礙於前開事實之認定，爰不逐一論駁，亦此敘明。
二、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之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被告為本件強制性交過程中，以嘴吸吮Ａ女胸部之所為，核屬性交之階段行為，不另論罪。
三、上訴論斷
　　原審以被告犯行明確而據以論處罪刑，固非無見。惟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前階段事實以及應加重其刑之後階段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倘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審理事實之法院自不能遽行論以累犯、加重其刑，否則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起訴書未請求對被告所為加重強制性交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於原審審理時亦未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有所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原審卷第334頁、第337頁），乃原審於判決時，自行認定被告犯行構成累犯，並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罪而指摘原判決不當，惟被告所為犯行業據告訴人Ａ女指述明確，並有相關證據可資補強，被告否認犯罪之上訴意旨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有前開瑕疵，亦已無從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其個人私慾，枉顧Ａ女之信任，竟以藥劑對Ａ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侵犯Ａ女之性自主決定權，造成其心理創傷，留下陰影，尤以被告漠視BZD類藥物與酒精飲料一起服用可能造成身體重大危害，其惡性可謂重大，自應嚴加非難。且被告犯後除始終否認犯行外，猶以Ａ女係自行服藥而誣指被告云云，及其迄今未與Ａ女和解並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於原審及本院所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予揭露）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杜妍慧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　陳松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佳旻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第1項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四、以藥劑犯之。
附表一：被告與Ａ女之LINE對話紀錄
		以下為109年9月27日對話紀錄：
被告：看樣子是27號我下班回去小酌的樣子了~28號吃飯~(12時39分)
被告：但這個時間有閃過好朋友的日子嗎?因為好朋友來小酌對女生不好(23時46分)
以下為109年9月28日對話紀錄：
甲○ ：不要喝冰的就好阿(12時8分)
甲○ ：有在運動，應該是沒事(12時8分)
被告：但還是不好的說(12時15分)
甲○ ：有這麼嚴重嗎(12時15分)
被告：妳好朋友的日子都有固定嗎?(12時16分)
被告：(回覆Ａ女「有這麼嚴重嗎」)現在感覺不出來，以後 
　　　　 就知道了(12時16分)
甲○ ：是有固定 但這個月 為了完水有吃藥(12時16分)
甲○ ：玩水(12時16分)
甲○ ：你太誇張了(12時16分)
被告：小酌是要放鬆開心的(12時16分)
被告：我是說認真的啦(12時17分)
被告：妳來的日期都是在什麼時間點?(12時17分)
甲○ ：其(應為"真")的來 就不要喝冰的而已(12時17分)
甲○ ：下個月要看了(12時17分)
甲○ ：應該是快結束了(12時17分)
被告：也是20號過後嗎(12時18分)
甲○ ：對(12時18分)
被告：通常都是20號左右來嗎(12時18分)
甲○ ：對唷(12時19分)
被告：妳的是5天還是7天(12時20分)
甲○ ：7(12時20分)
被告：那也是差不多(12時20分)
甲○ ：是不是(12時21分)
被告：之前有遇過朋友這樣，喝完說隔天痛到不行(12時21分)
被告：還有血塊(12時21分)
甲○ ：她應該沒在運動(12時21分)
甲○ ：或只吃菜 不吃肉(12時21分)
甲○ ：愛喝咖啡(12時22分)
被告：有在慢跑(12時22分)
被告：如果妳OK我就不操心(12時22分)
甲○ ：話說(12時26分)
甲○ ：真的不找 其他人(12時27分)
甲○ ：例如張詠翔(12時27分)
被告：他隔天要上班(12時37分)
被告：看妳吧(12時37分)
被告：如果想約就暫定那天吧（12時37分）
被告：因為他會追酒(12時38分)







附表二：被告與Ａ女於109年10月30日、31日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
		10月30日下午9:11
被告：這個是在哪?
甲○ ：六合跟中正路
被告：是什麼店啊~很好奇的說
甲○ ：彩巴?
10月30日下午10:07
被告：彩巴我記得中華跟七賢好像有一間的說
甲○ ：它有錢 他在茶六對話要開一間一樣的燒肉店
10月31日下午12:17
被告：真有錢
10月31日下午12:49
甲○ ：有錢到不行
10月31日下午1:48
被告：真的捏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思瑋


選任辯護人  巫郁慧律師
            李俊賢律師
            林倩芸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侵
訴字第16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4466號），提起上訴，前經本
院判決（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5號）後，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更
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犯以藥劑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柒年拾月。
　　事　實
一、乙○○與代號AV000-A109312之成年女子（姓名、年籍詳卷，
    下稱Ａ女）係朋友，乙○○以請Ａ女協助測試精油、相約小酌飲
    酒名義，於民國109年10月27日23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自用小客車至Ａ女住處予以搭載，旋2人先至統一超商坎城
    門市購買3瓶三得利（SUNTORY）乳酸沙瓦酒及紙杯後，再前
    往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薇風情汽車旅館」。詎乙○○
    進入「薇風情汽車旅館」205號房間之後，竟基於加重強制
    性交之犯意，趁Ａ女至廁所之際，將事前循不詳管道取得，
    含有Benzodiazepines（下稱BZD，亦有稱BZO）苯重氮基鹽
    類成分之藥物（無證據證明乙○○知悉其具體可使人失去意識
    之成分係屬於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BZD類藥物）摻入Ａ女所
    用紙杯之乳酸沙瓦酒內，待Ａ女走出廁所，不疑有他而予飲
    用後，隨即陷於昏迷、不能抗拒之狀態。乙○○見狀遂違反Ａ
    女意願，以性器進入Ａ女性器之方式，對Ａ女為性交行為1次
    得逞。嗣Ａ女因察覺身體有異，經友人提醒，乃於109年10月
    29日12時32分許，至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下稱民生醫院）急
    診室就診併接受採尿送驗檢出BZD類藥物陽性反應，再轉往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下稱小港醫院）驗傷後報警處理，始查
    悉上情。
二、案經Ａ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
    不得揭露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
    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定有明
    文。依其規定，本判決就Ａ女之稱謂均以代號為之，先予敘
    明。
二、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證人Ａ女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言詞陳述，對被告而言屬於傳聞證據，核證人Ａ女於警詢時
    陳述內容，與其於偵查中及原審以證人身分具結後所為之證
    言相符，既非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復據被告及其辯護
    人對此陳述明示不同意作為證據。是證人Ａ女於警詢時所為
    之陳述，依法自無證據能力。又辯護人就卷附Ａ女之測謊鑑
    定報告認為無證據能力，然本判決既未引用測謊鑑定報告為
    證據，爰不贅予論述。
　㈡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
    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
    判決後開引用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均已依法踐行
    調查證據程序，並已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準備程序
    時，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8頁），迄
    至言詞辯論終結為止，均未據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
    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
    現之理念，是則其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
    或其他傳聞法則例外之情形，亦經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之情
    況，既無違法取得情事，復無證明力明顯過低等情形，以得
    供做法院判斷事實之依據為適當，認為均有證據能力，得為
    證據。
　㈢又本判決後開憑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經
    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其內容及客觀呈現狀態，既
    未呈現有何偽造、變造或違法取得情事，復與公訴意旨指述
    之事實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
    應認為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對其前揭時地駕車搭載告訴人Ａ女至超商購買3瓶乳
    酸沙瓦酒及紙杯，並前往「薇風情汽車旅館」205號房，嗣
    與Ａ女在該房內飲酒後，並曾對Ａ女為性交行為1次等事實，
    固自承不諱，然矢口否認以藥劑對Ａ女為強制性交犯行。辯
    稱：當天發生性行為是雙方合意的，並沒有對Ａ女下藥云云
    。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Ａ女之尿液檢驗非經「確認檢驗」
    確認，Ａ女是否被施用含BZD成分之藥物，顯有疑問。又Ａ女
    堅稱其事發及事後隔天仍有頭暈、嗜睡之情形，然事發之汽
    車旅館205號房及Ａ女房間在家中三樓亦無電梯，二者空間狹
    小，苟Ａ女果有頭暈、嗜睡情形，如何在無人攙扶之情況下
    ，安然行走，原判決推論被告對Ａ女施用上開成分藥物，顯
    有可議。含有BZD成分之藥物係屬管制藥品，而非一般人所
    能取得，而Ａ女自汽車旅館離開至醫院驗傷已逾24小時，依Ａ
    女之病歷資料，可見Ａ女於案發前不久曾取得含有BZD之藥物
    ，Ａ女非無自行服用該等藥物之可能；反係被告自107年6月1
    7日至109年10月27日止曾至多家診所就醫，醫師所開立之藥
    物，均非含有BZD之藥物，被告並無取得含有BZD之藥物，不
    得僅以Ａ女體內經檢測出含BZD藥物之結果，即臆測被告有下
    藥之行為。又被告於警詢時之供述、證人陳一凡之證述，均
    欠缺補強適格而無從補強Ａ女之陳述等語。並提出被告自行
    至周潤德儀測服務有限公司測謊所得，記載被告就「㈠問：
    你有沒有對告訴人趁機性交？答：沒有。㈡問你和告訴人性
    交，她的內衣是自己脫掉的嗎？答：是的。」二問答無不實
    反應之鑑定書為憑。復聲請傳喚證人周潤德及再次傳喚證人
    陳一凡及Ａ女到庭證述。
　㈡基本事實部分
　⒈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於前揭時間以測試精油
    、小酌敘舊為由，駕車搭載Ａ女先至統一超商坎城門市購買3
    瓶乳酸沙瓦酒及紙杯後，再前往「薇風情汽車旅館」205號
    房（進房時間為109年10月27日23時12分許，離開時間為109
    年10月28日10時25分許）等事實，業據被告自承不諱，核與
    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與被告同往
    上開汽車旅館之過程及情節相符，並有「薇風情汽車旅館」
    住房旅客登記資料（偵卷㈠第37頁）、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號自用小客車進出「薇風情汽車旅館」之監視器影像畫
    面截圖（偵卷㈠第39頁至第41頁）、被告於109年10月27日於
    「薇風情汽車旅館」、「統一超商」以信用卡進行交易之明
    細（偵卷㈠第43頁、第44頁）、三得利（SUNTORY）乳酸沙瓦
    酒之外觀照片（偵卷㈠第111頁至第117頁）、被告與Ａ女於10
    9年10月27日在統一超商坎城門市購買乳酸沙瓦酒之監視器
    影像畫面截圖（彌封袋資料編號①第13頁至第23頁）、被告
    與Ａ女聯繫之LINE、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彌封袋資
    料編號③）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前開被告及Ａ女二人在「薇風情汽車旅館」期間，被告曾對Ａ
    女為性交行為1次之事實，迭據被告供明在卷，且Ａ女於109
    年10月29日曾至小港醫院檢查發現其小陰唇繫帶（陰道開口
    處）有新撕裂傷，經警方將小港醫院就Ａ女之衣褲、外陰部
    、陰道深處、衛生棉所採檢體送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檢驗，結果為：Ａ女胸罩左罩杯内層處（相對乳頭位置）與
    護墊之精液斑跡精子細胞層檢出被告DNA-STR型別；Ａ女胸罩
    右罩杯内層處（相對乳頭位置）、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
    棒、衛生棉上檢體檢出被告DNA-STR型別等情，有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09年12月18日高市警婦隊偵字第10971
    225100號函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12月2日刑生字
    第1098018879號鑑定書及鑑定照片（偵卷㈠第67頁至第75頁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10年1月5日高市警婦隊
    偵字第10971299000號函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12
    月24日刑生字第1098031480號鑑定書（偵卷㈠第81頁至第86
    頁）、小港醫院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受理疑似性侵害事
    件驗傷診斷書（彌封袋資料編號①第5頁至第11頁）附卷可佐
    ，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爭執事實部分
　　前開被告辯稱在「薇風情汽車旅館」對Ａ女為性交行為係出
    於合意一節。除據Ａ女堅詞否認曾同意與被告為性交行為，
    並指控係在不知情之狀況下，誤飲被告摻入含BZD類藥物之
    乳酸沙瓦酒而昏迷，始遭被告強制性交等語之外。經查：
　⒈本件告訴人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12時32分許前往高雄市立民
    生醫院（下稱民生醫院）急診室就診，經採驗尿液發現呈BZ
    O（BZD，Benzodiazepines）即苯重氮基鹽類陽性反應，旋
    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將Ａ女該日經採檢之尿液再
    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中和紀念醫院）檢
    驗，同樣檢出苯二氮平類藥物陽性反應，酵素免疫分析儀數
    值為558ng/mL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偵查中及原審
    審理時證述在卷，並有民生醫院生化室報告單（偵卷㈠第101
    頁）、民生醫院急診病歷（偵卷㈠第119頁至第130頁）、民
    生醫院110年1月13日診斷證明書（偵卷㈠第131頁）、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10年2月4日高市警婦隊偵字第11070
    124400號函附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0年1月15日
    U00000-00號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偵卷㈠第149頁、第155
    頁）、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1年1
    0月3日高醫附法字第1110107027號函（原審卷第223頁）在
    卷可稽。被告之辯護人雖以前開民生醫院及中和紀念醫院之
    檢驗報告，均為初步檢驗之結果，並以卷附中和紀念醫院對
    於告訴人尿液中7-aminoflunitrazepam、7-aminonimetazep
    am、7-aminonitrazepam等項目以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確認
    檢驗濃度及判定結果卻記載為「陰性」為由，認為上開初步
    檢驗結果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云云。惟查：
　⑴前揭關於尿液藥物篩檢所進行之初步檢驗及確認檢驗，均係
    由合格之專業人員以科學公認可經檢視之專門技術及器材，
    並依一定標準之流程所為，就不同層次及面向所要求之精密
    程度及角度，其檢驗之方法雖經定性為初步鑑驗及確認鑑驗
    ，然姑不論其作為初步鑑驗之方法既有其上開科學專業之依
    據，並非不具供參考判斷之性質，是不論其經歸類為初步檢
    驗或確認檢驗之方式，縱令在個案中因有所歧異而必須就其
    鑑驗結果作一取捨，前提亦必須立足在其鑑定係就相同品質
    、成分及狀態之樣本所為，方能比較。否則，縱有如何先進
    精準之技術及鑑驗方法，苟其鑑驗之樣本已有疵瑕，其結果
    亦無從作為判斷之依據，自不待言。
　⑵本件告訴人於案發後，係於109年10月29日中午12時32分經送
    民生醫院急診，於同日下午3時許並經轉診高雄市立小港醫
    院（委託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經營）。其當日採得尿液樣
    本經民生醫院及中和紀念醫院分別進行鑑驗，並均驗得呈陽
    性反應（民生醫院以檢驗試劑為之，中和紀念醫院則以酵素
    免疫分析法），茲其鑑驗之性質上雖經歸類為初步檢驗，然
    姑不論其鑑驗之結果在醫療層級上，尚且已經達於可供「醫
    療處置參考」之程度，即可作為醫師判斷關乎患者生命安危
    、身體健康等重要事項並決定其所採醫療處置行為之參考，
    業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111年9月7日高市民醫檢字第1117082
    1200號函文意旨（原審卷第177頁）指明在卷，猶為上開分
    別具備區域教學醫院及醫學中心資格之兩家醫院各自進行鑑
    驗之共同結論，就程序踐行及檢驗作業之正確程度而言，自
    屬可信。
　⑶反觀同日採得之樣本於日後再經中和紀念醫院以液相層析質
    譜儀法進行確認檢驗時之狀態，則為承辦警員以置於專屬證
    物保管冰箱冷藏之方式，保存至109年11月9日送驗，並經該
    院於109年11月17日方才以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法進行確認
    檢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13年7月8日高市警
    婦隊偵字第11370665000號函（本院更審卷第239頁）、財團
    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3年10月3日高醫
    附法字第1130107267號函（本院更審卷第297頁）在卷可按
    。質言之，其自採得樣本至進行鑑驗之時間不僅長達近20日
    之久，縱依上開中和紀念醫院同一函文意旨，亦已直言：「
    藥物檢測結果會受使用劑量、個體藥物代謝率、用藥後採檢
    時間、樣本保存環境和運輸方式等因素影響；因此該尿液自
    採檢保存直至本醫院確認檢驗時間之經過，是有可能影響苯
    二氮平類藥物確認檢驗結果。」（本院更審卷第297頁）等
    語，是其供鑑驗之樣本經此衰變過程後，品質、狀態顯然與
    前開二份鑑驗所憑迥不相當，無從比擬。遑論依卷附民生醫
    院函文意旨，亦已表明屬於Benzodiazepines類之藥物「包
    含Alprazolam等26項」（原審卷第177頁），而前開確認檢
    驗依其報告意旨，充其量僅列其中三項（7-aminoflunitraz
    epam、7-aminonimetazepam、7-aminonitrazepam）為陰性
    ，範圍甚狹，自亦不得以偏概全而排除上開二所醫院分別所
    為之檢驗結果，不釋自明。是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12時32分
    許經採尿送驗前之相當代謝所需時間之間，確曾攝入含有BZ
    D類成分藥物之事實，自堪認定。
　⒉其次，就Ａ女在「薇風情汽車旅館」內飲用乳酸沙瓦酒後即陷
    於昏迷，並未同意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且其驗尿前未自行
    服用含BZD類成分之藥物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Ａ女證述
    在卷。茲就雙方於當日相約相聚小酌之客觀過程觀之：
　⑴本件證人即告訴人Ａ女就事發前後之過程事實，於偵查中及原
    審證稱：我跟被告認識約10年，有互動都是用通訊軟體聊天
    ，被告一直約我說要試精油跟喝酒小酌，109年10月27日試
    精油是他約的時間，當天他囑咐我為了方便試用精油，要穿
    輕便一點，腳也要用到所以要穿短褲。當天他開車到我家載
    我，我們先去統一超商買酒跟紙杯，接著就到汽車旅館，但
    在這之前我不知道要去汽車旅館試精油，他只是說要找一個
    下榻的地方，我以為是找到地方之後再出去便利商店廁所試
    用產品。開車進去之後，他跟我說反正等一下就會送你回去
    了，我想說汽車旅館也有洗臉台，有盥洗用具，可以試一下
    臉或是腳的部分，後來我們進去房間他有先倒酒給我喝，喝
    完進去廁所洗臉，洗完出來再喝第二杯，我就不醒人事了。
    醒來之後我衣著完整，看手錶時間是28日10時許，當時頭很
    暈、很想吐，只想趕快回家，大概12點前回到家，回家繼續
    睡到17時阿姨要回家我才起來開門，之後又睡到凌晨1點起
    來洗澡，隔天上班同事發現我不對的地方，我去急診驗尿才
    知道被下藥等語（偵卷㈠第93頁至第96頁，原審卷第310頁至
    第319頁），經核Ａ女於偵查中及原審所證之情，除前後一致
    ，並無任何矛盾外，對照被告與Ａ女於109年9月27日、28日
    之間進行之LINE對話紀錄（彌封袋資料編號③，全文如附表
    一），可見被告在繳約Ａ女小酌飲酒同時，即異於男女對話
    之分際常情，不停詢問Ａ女何時生理期，亟欲確認與Ａ女相約
    小酌時，是否正為Ａ女月事期間，頗有可議。Ａ女雖一再表示
    即便正處月事期間仍可飲酒，並無大礙，乃被告卻仍持續追
    問Ａ女月事細節，希望Ａ女小酌可避開此段時間。直到Ａ女表
    示自己月事週期固定、行經約莫7日，109年10月27日恰好為
    預估月事期間的末日等語，被告方才停止勸說另約他日小酌
    。衡情，作為當事人之Ａ女已表示沒有必要刻意迴避月事，
    對身體沒有影響，被告理當不需反覆強調飲酒應避免月事期
    間，然被告卻藉此追問Ａ女月事詳情，足徵其急於向Ａ女確認
    月事之動機，不僅是希望Ａ女勿於月事期間飲酒而已，應係
    另有所圖。而Ａ女於對話中曾向被告質疑「真的不找其他人
    （？）」，益徵Ａ女對於與被告見面，確實只是單純喝酒敘
    舊之意，與被告之互動僅止於此，未作他想，客觀上已然呈
    現被告、Ａ女對雙方本次見面抱持之心態，截然不同。
　⑵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與Ａ女平時都有在連絡，都會約要吃飯
    、喝酒，10幾年來曾經吃過4-5次飯，後來於103年間我因毒
    品案入監服刑至107年8月都沒有聯絡，直到我出獄之後，有
    跟她取得聯繫，因為我工作忙的關係比較少見面，出獄至今
    只在她父親公祭的時候見過一次面，其餘多是用通訊軟體或
    電話聯繫，我們約吃飯的時間因為改了很多次，最後我們約
    定109年10月27日我下班後出來小酌等語（偵卷㈠第11頁）。
    又依被告、Ａ女之LINE對話紀錄，可見被告與Ａ女於109年9月
    28日約定於109年10月27日小酌聚會後，期間兩人僅於109年
    10月1日曾有被告傳送之中秋節快樂圖片、Ａ女回傳貼圖之聯
    絡紀錄，再來就是本件案發當日晚間8時54分由被告傳送請Ａ
    女稍待之訊息；復依被告、Ａ女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
    彌封袋資料編號③），亦可見被告與Ａ女僅為交情一般之普通
    朋友，2人於109年9月28日至109年10月27日間之對話，猶多
    為普通朋友間之互動，並未見有任何表現想與對方為性交行
    為之情事，難認Ａ女對被告有何情愫，遑論顯露有選擇被告
    作為解決生理需求對象之表現可言。
　⑶經綜合Ａ女之指述，參諸被告上開供述，及被告、Ａ女平日之
    對話紀錄，堪認Ａ女於原審證稱：以我跟被告的交情，我當
    然不會自願跟被告發生性行為，我都知道他有老婆、小孩了
    ，而且我父親剛走沒多久，我完全沒有那個心情等語（原審
    卷第313頁），應屬有據；被告辯稱係Ａ女自願與其合意性交
    云云，難認與事實相符。
　⒊按證人陳述之證言組合，其中屬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
    被害經過者，固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
    而不具有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依其陳述內容，茍係以之供為
    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或以之
    證明其見聞被害人陳述當下顯示之狀態者，由於該證人之陳
    述本身，並非用來證明其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而是作為情
    況證據（間接證據），亦即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
    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情緒影響者，既
    屬該證人陳述其當時所親自見聞被害人案發後發生之情況，
    則所欲待證之事實與該證人之知覺間，仍存有關聯性，自屬
    適格之補強證據。申言之，被害人證述如有其他補強證據可
    證，具可信性且無瑕疵可指，縱無其他直接證據，亦足資作
    為認定犯罪之積極證據。從而，判斷被害人證述是否可信且
    無瑕疵，即可探究案發後與被害人接觸相關人員之見聞，渠
    等證詞內容或有係聽聞被害人陳述之部分，然亦同時存在渠
    等與被害人接觸互動之對話及感受，該部分即屬本於個人之
    經歷或經驗而為之陳述，所為證詞仍值作為補強被害人證述
    之證據。今查：
　⑴證人即Ａ女同事陳一凡於原審證稱：109年10月28日那天Ａ女是
    休假，以往經驗她也會回覆訊息，可是那天到了蠻晚她完全
    沒有回覆，我就有點擔心，直覺怪怪的，就私訊她一下，她
    聲音聽起來暈眩，可能她沒辦法打字，就傳音訊過來，我記
    得她講話飄飄的，有點像宿醉的感覺等語（原審卷第309頁
    ），並有Ａ女、陳一凡於109年10月28日之LINE對話紀錄可憑
    （原審卷第345頁）。而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可知陳一凡、Ａ
    女當天有如下對話：「
　　陳：你今天有去嗎（上午11時8分）
　　陳：哈囉，你今天還好嗎？（16時32分）
　　陳：很少沒動靜...怎麼了嗎？（16時32分）
　　Ａ女：一言難盡。（17時5分）
　　陳：我很擔心耶(17時7分)
　　陳：人還好吧(17時7分)
　　Ａ女：長度26秒鐘語音訊息(17時8分)
　　Ａ女：長度15秒鐘語音訊息(17時8分)
　　陳：你聲音都不太對(17時9分)
　　陳：是不是要被下藥啊(17時10分)
　　陳：你酒量不錯的啊(17時10分)」
　　依上開對話紀錄明顯可見陳一凡於Ａ女自「薇風情汽車旅館
    」離開未久，即傳送訊息給Ａ女而未獲回應，Ａ女的確遲至當
    日17時5分方才傳送訊息回覆陳一凡，足信Ａ女前揭所證返家
    後又繼續睡到17時許才起床之詞，應非虛言。茲以陳一凡除
    與Ａ女以文字對話而查覺有異，嗣後並進而以語音對話，本
    於對Ａ女之瞭解、認識，經由實際感官接觸、互動之感受及
    判斷，憑一般正常成人之理解能力，及Ａ女因體力不濟而無
    法打字始傳送語音訊息等表現，即已懷疑Ａ女疑遭下藥，並
    甘冒遭人指為無事生非、挑撥離間而勇予提醒，除堪認其依
    憑親身對Ａ女表現反應之理解，確有高度確信認為Ａ女係遭下
    藥迷姦之事實，並核與Ａ女於偵查中證稱：後來我去上班，
    我同事發現我不對的地方，所以我就去民生醫院做抽血、驗
    尿檢查，檢查出我有藥物反應等情（偵卷㈠第94頁）相合，
    堪信Ａ女於陳一凡、同事提醒之前，尚全然不知自己可能遭
    到下藥，Ａ女對此毫無警覺之情事。是依證人陳一凡本於親
    身感受、經驗，對於Ａ女當時之精神及身體表現狀況所為之
    證言，確堪補強Ａ女就此部分所為之證述。
　⑵BZD類藥物屬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公告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
    ，是目前臺灣最常用的安眠鎮靜藥物。由於該類藥物具成癮
    性，在國內藥物濫用問題日趨嚴重時刻，BZD類藥物被濫用
    的情形亦有增加之趨勢。如當作強暴犯罪工具、自殺工具等
    。施用後之副作用包括嗜睡、噁心、嘔吐、記憶力障礙、反
    彈性失眠（rebound Insomnia）、精神恍惚、運動失調、呼
    吸抑制等。服用此類藥物時，動作反應可能較為遲緩，應避
    免使用危險性機器或駕駛汽車；也應避免飲用酒精性飲料或
    與其它中樞神經抑制劑併用，否則會增加副作用的產生。該
    類藥品長期使用會產生耐受性、依賴性及出現嗜睡、步履不
    穩、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和判斷力減退等症狀；突然停藥
    可能產生戒斷症狀包括初期的表徵類似焦慮症狀，接著可能
    會出現焦慮增加、注意力無法集中、疲倦、不安、厭食、頭
    暈、出汗、嘔吐、失眠、暴躁、噁心、頭痛、肌肉緊張/抽
    搐、顫抖等症狀等節，有法務部網站上所列苯二氮平類（Be
    nzodiazepines）藥物說明之網頁截圖（偵卷㈠第135頁至第1
    41頁、第175頁、第176頁），是含有BZD類成分之藥物均為
    管制品，非經許可或有醫囑外無法取得，服用可能會造成頭
    暈、嘔吐等不適症狀。
　⑶Ａ女雖未親見被告將含BZD類成分之藥物摻入其所飲用之乳酸
    沙瓦酒，然Ａ女於109年10月28日自「薇風情汽車旅館」返家
    後仍覺頭暈、想吐而繼續睡到當日下午5時許始起床幫阿姨
    開門，及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經採驗之尿液呈BZD類藥物陽
    性反應等情，均如上述，且被告於警詢時亦供稱：Ａ女在汽
    車旅館於半夜時及起床後都有嘔吐，並說「她昨天也沒有吃
    安眠藥，為甚麼感覺很暈」等語（偵卷㈠第13頁、第14頁）
    ，參諸證人陳一凡之證述，及陳一凡、Ａ女上開對話紀錄，
    在在可認Ａ女身處「薇風情汽車旅館」之期間內所生頭暈、
    想吐，甚至嘔吐之情事，確係服用含有BZD類藥物所致無訛
    。準此，被告上開關於其所見Ａ女在「薇風情汽車旅館」內
    之行為表現之供述、證人陳一凡上開關於其與Ａ女對話過程
    之證述，既係其等親身經歷與聞之事，要非傳聞證述，當足
    以佐證、補強Ａ女所指控遭被告以藥劑強制性交之證述內容
    之真實性。
　㈣辯護人雖以前揭情詞為被告辯解，惟查：
　⒈辯護意旨固以被告於警詢時陳述內容係Ａ女於109年10月27日
    晚間身體縱有不適，其意識仍清楚，且雙方有以言語溝通之
    情形，與Ａ女指稱其於該日晚間全無意識，恢復意識已為隔
    日早上云云相違，故被告之供述自無從補強Ａ女之證述云云
    。然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供述本身外，其他足以佐
    證該供述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其補強者，不
    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祇須因補強證據與該供述相互印證，
    依社會通念，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即足當之，被告所為
    之供述若與事實相符，當然可採為補強證據。Ａ女已明確證
    述飲用乳酸沙瓦酒後即陷於昏迷，其就兩人性交過程未有記
    憶，Ａ女甚至於偵查中證稱：我失去知覺之前衣服是完整的
    ，我醒來之後我的衣服也是完整的，沒有查覺有被脫掉的情
    況等語（偵卷㈠第96頁），顯見Ａ女受含有BZD類藥物影響之
    程度非輕，其無法憶及「薇風情汽車旅館」與被告互動過程
    ，待藥物作用稍退後，仍感到頭暈、想吐，應認與常情相合
    ，被告此部分供述恰與Ａ女攝入含有BZD類成分藥物後之反應
    相合，自得採為Ａ女對被告不利指證之補強證據。又證人陳
    一凡所證得採為Ａ女指證之補強證據部分，乃依證人陳一凡
    本於親身感受、經驗，對於Ａ女當時之精神及身體表現狀況
    所為之證言，對照其為對應互動時之情狀，係在甘冒遭人指
    為無事生非、挑撥離間之情形下，仍勇予出言提醒，堪認其
    依憑親身對Ａ女表現反應之理解，確已高度確信認為Ａ女係遭
    下藥迷姦之事實，且具有可信性，非僅為Ａ女指述之重複性
    證據，自得資為判斷Ａ女所為不利被告指證之補強證據。
　⒉Ａ女雖曾於109年8月28日、同年9月11日至琉璃光精神科診所
    就診，經醫師開立含BZD類成分之藥物，藥量同為7日份乙情
    ，有該診所111年10月20日琉璃光字第1111001號函附病歷可
    憑（原審卷第243頁至第253頁），固可認Ａ女曾取得含有BZD
    類藥物之事實。然姑不論Ａ女最近一次取得含有BZD類藥物之
    時間，距其與被告於109年10月27日23時12分許入住「薇風
    情汽車旅館」之時間，已長達1個半月之久，則Ａ女於本件案
    發當時是否仍保存所取得之含有BZD類成分之藥物，已有可
    疑。又Ａ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吃診所給的藥從來沒有不
    舒服，而且都經過1至2小時才睡著等語（原審卷第316頁）
    ，且其堅詞否認與被告前往「薇風情汽車旅館」前曾服用含
    有BZD類之藥物，對照卷附被告、Ａ女之LINE對話紀錄(彌封
    袋資料編號③），可見Ａ女至遲於109年10月27日晚間9時23分
    即已在家等候被告，Ａ女當時既與被告約好要外出測試精油
    、小酌敘舊，則其維持精神體力赴約尚唯恐不及，自無在出
    門前還服用含有BZD類藥物之理。遑論依其前開曾經醫師處
    方之經驗，對於該藥物藥效及自身能承受劑量之認識，尤無
    在此情形下，反而超乎自身體能而無端自陷在外出期間昏迷
    失態之可能。況前引被告於警詢時之供述、證人陳一凡之證
    述，及陳一凡、Ａ女之上開對話紀錄，可認Ａ女身處「薇風情
    汽車旅館」之期間內所生頭暈、想吐，甚至嘔吐之情事，係
    因攝入含有BZD類藥物所致。凡此諸節，足徵Ａ女攝入含有BZ
    D類成分藥物之時點，確在其身處「薇風情汽車旅館」期間
    ，辯護意旨以Ａ女在離開「薇風情汽車旅館」後，方才服用
    含該成分藥物云云，即無可採。
　⒊另就被告依其就醫紀錄，固未見曾自正當醫療院所取得含有B
    ZD類藥物，然BZD類藥物雖係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並為管
    制藥品，一般人無法任意取得，依既有卷證充其量僅無法證
    明被告用於本案之藥物係由醫師處方取得，然依當今因網路
    發達，毒品、違禁藥品循黑市途徑銷售者，層出不窮，其取
    得者又何曾限於因自身症狀而須醫師處方，是辯護意旨徒以
    被告未自醫療院所取得含有BZD類成分藥物，據為排除被告
    有上開行為之依據，尚難謂合。
　⒋此外，被告於原審另曾辯稱因其於109年10月28日後未如之前
    頻繁聯繫Ａ女，Ａ女感到失落，故心有不甘提出告訴，Ａ女於1
    09年10月30日、11月22日在臉書個人網頁上分享歌手Kehlan
    iParrish之「Gansta」、康晉榮之「到不了」，表達得不到
    被告關心的落寞，可證Ａ女係因與被告間情感糾紛而提出本
    案告訴云云。然本件Ａ女於109年10月28日（10時25分許離開
    汽車旅館）返家，至29日中午赴民生醫院急診前，歷時僅約
    一日，苟其時間果已能令Ａ女感受到被告與其「聯繫之頻率
    未如此前頻繁」，失落、轉變程度甚至足使其決心以如此重
    罪誣陷被告，除難以對應想像其所稱此前聯繫頻繁之標準究
    竟應達如何密集、連環之程度外，依其所言，猶無異於指稱
    Ａ女於28日返家後，竟未將其因雙方性交後穿回而沾有被告
    唾液、精液之內衣、衛生棉等貼身用品換洗、丟棄，猶妥為
    珍藏、保存至嗣後感受遭被告冷落始持往報案，更與一般正
    常人最起碼之衛生習慣迥然不符，無從採取。茲依卷附被告
    與Ａ女聯繫之LINE、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所示，被告於本
    件案發前並未有頻繁聯繫Ａ女之情形，且觀諸被告與Ａ女於本
    件案發後之109年10月30、31日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
    全文如附表二)，可見雙方互動均為被告先傳訊息給Ａ女，Ａ
    女應對亦均如常，未見有何異狀。Ａ女於偵查中甚至直言：
    我被驗出藥物反應之後，我透過網路得知那是3、4級毒品，
    我不知他是什麼管道拿到藥物，我想讓他沒有感到異狀，我
    想持續到警察通知他做筆錄的時候等語（偵卷㈠第96頁）。
    可見被告於原審此部分所指雙方於本件案發後出現感情糾紛
    情形，要屬虛構混淆之詞，遑論依被告之供述及被告、Ａ女
    平日之對話紀錄，多為普通朋友間之互動，並無發生任何足
    以想與對方為性交行為之情事，難認Ａ女對被告有何情愫，
    或顯露其有選擇被告作為解決生理需求對象之表現可言，已
    如前述。自無從僅因Ａ女在個人網頁分享一般流行歌曲之歌
    詞，即認其有所謂抒發得不到他人感情，甚至進而將其對象
    逕與被告連結，尤不待言。
　⒌另就被告之辯護人提出被告自行至民間測謊機構進行測謊所
    得之結果，資為主張被告有利之事實云云，然姑不論其所舉
    乃被告自行提出之測謊報告，不僅就選擇機構及設題之依據
    為何，甚至已經自行剔除而未提出供全面比對者尚有若干，
    均無所據，原已欠缺公信可言。茲依其提出報告之提問內容
    ，竟有直接以「乘（趁）機性交」，即涉及抽象法律之認知
    及定義，程序上應屬法院本於審判職務而依調查所得涵攝適
    用之規範要件，而非具體中性之自然事實、舉止，客觀上已
    然直接受個案對於抽象法律定義之認知、理解不同所影響；
    尤有甚者，苟有以此原屬法院認定事實、適用（涵攝）法律
    等審判核心事項，而可以測謊方式定之，同理，則豈非同樣
    可以將有罪、無罪為題而對被告提問鑑測，並逕採為判決之
    結果，自無可採。是上開被告提出之測謊報告於形式上既已
    有可議，自無從逕以此為判斷事實之依據。另就辯護人復以
    本件事發之汽車旅館及告訴人住處樓梯設置情形，而以告訴
    人上下樓梯並未受傷為由，指摘其關於頭暈、嗜睡等情之說
    詞為不可信云云。然此關於頭暈、嗜睡即必然會從樓梯摔落
    失足之命題，既與一般常情欠缺必然之邏輯依據，是其此部
    分所辯，亦不可採。又辯護人聲請本院向婦幼警察隊函詢或
    逕向告訴人確認有無留存前開關於告訴人Ａ女與證人陳一帆
    之語音訊息，經本院詢問結果，除據Ａ女陳明未曾提交警方
    等語，有公務電話紀錄一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05頁）之
    外，復經告訴代理人陳報經查該語音訊息經查已經不能播放
    而不復存在（本院卷第150頁、第461頁），經核與通訊軟體
    業者就其功能之設置、管理等常情相合，對通訊雙方皆然，
    衡其時間距通訊時間已逾4年，自已無從調查。另就被告之
    辯護人於本院更審程序審理時，請求再次傳喚證人Ａ女、陳
    一帆，並傳喚前開被告自行前往接受測謊鑑定之民間業者周
    潤德到庭作證。然Ａ女、陳一帆於原審審理時既已經到庭接
    受交互詰問並證述在卷，客觀上亦無再行傳喚之必要，依法
    原不得再行傳喚；又上開民間測謊業者就本案事發經過既無
    親自體驗、見聞，是辯護人聲請以證人身分予以傳喚，就事
    發經過之調查顯然欠缺關聯性；至於被告提出上開自行由民
    間業者進行之測謊報告，既無調查之必要，已如前述，自亦
    無以鑑定人身分傳喚其製作者之必要，附此敘明。此外，就
    辯護人質疑告訴人於民生醫院接受檢驗時，僅有尿液中有上
    開成分陽性反應，血液中則無云云。然依其所據卷附民生醫
    院病歷摘要回覆單所載內容既為：「經診療後，給予點滴及
    藥物治療，並予以『血液檢驗』及『尿液藥物篩檢』，結果發現
    尿液篩檢中苯二氮平（Benzodiazepines）類藥物呈陽性反
    應」等語，依其文意，原僅就尿液檢驗部分有「藥物篩檢」
    之記載（本院卷第291頁），是辯護人就此所為之詮釋及質
    疑，容有誤會。至於辯護人另以本院採納測謊報告為前提，
    聲請調查本案所有測謊當時之錄音檔，然本院既未採用測謊
    報告為證據，則此部分聲請自無再予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
    詞，並無可採，其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被告及其辯
    護人其他質疑及聲請，經核均無礙於前開事實之認定，爰不
    逐一論駁，亦此敘明。
二、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之以藥劑犯強制
    性交罪。被告為本件強制性交過程中，以嘴吸吮Ａ女胸部之
    所為，核屬性交之階段行為，不另論罪。
三、上訴論斷
　　原審以被告犯行明確而據以論處罪刑，固非無見。惟按法院
    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
    先由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前階段事實以及應加重其刑之
    後階段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
    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倘檢察
    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
    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
    必要，審理事實之法院自不能遽行論以累犯、加重其刑，否
    則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5660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起訴書未請求對被告所為加重強
    制性交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於原審審理時亦未
    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有所主張並
    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原審卷第334頁、第337頁），乃原審
    於判決時，自行認定被告犯行構成累犯，並依累犯規定加重
    其刑，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罪而指摘原判決不當，惟
    被告所為犯行業據告訴人Ａ女指述明確，並有相關證據可資
    補強，被告否認犯罪之上訴意旨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有前開
    瑕疵，亦已無從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其個人私慾，枉
    顧Ａ女之信任，竟以藥劑對Ａ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侵犯Ａ女之
    性自主決定權，造成其心理創傷，留下陰影，尤以被告漠視
    BZD類藥物與酒精飲料一起服用可能造成身體重大危害，其
    惡性可謂重大，自應嚴加非難。且被告犯後除始終否認犯行
    外，猶以Ａ女係自行服藥而誣指被告云云，及其迄今未與Ａ女
    和解並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於原審及本院所述之
    教育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
    予揭露）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杜妍慧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　陳松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佳旻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第1項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四、以藥劑犯之。
附表一：被告與Ａ女之LINE對話紀錄
以下為109年9月27日對話紀錄： 被告：看樣子是27號我下班回去小酌的樣子了~28號吃飯~(12時39分) 被告：但這個時間有閃過好朋友的日子嗎?因為好朋友來小酌對女生不好(23時46分) 以下為109年9月28日對話紀錄： 甲○ ：不要喝冰的就好阿(12時8分) 甲○ ：有在運動，應該是沒事(12時8分) 被告：但還是不好的說(12時15分) 甲○ ：有這麼嚴重嗎(12時15分) 被告：妳好朋友的日子都有固定嗎?(12時16分) 被告：(回覆Ａ女「有這麼嚴重嗎」)現在感覺不出來，以後  　　　　 就知道了(12時16分) 甲○ ：是有固定 但這個月 為了完水有吃藥(12時16分) 甲○ ：玩水(12時16分) 甲○ ：你太誇張了(12時16分) 被告：小酌是要放鬆開心的(12時16分) 被告：我是說認真的啦(12時17分) 被告：妳來的日期都是在什麼時間點?(12時17分) 甲○ ：其(應為"真")的來 就不要喝冰的而已(12時17分) 甲○ ：下個月要看了(12時17分) 甲○ ：應該是快結束了(12時17分) 被告：也是20號過後嗎(12時18分) 甲○ ：對(12時18分) 被告：通常都是20號左右來嗎(12時18分) 甲○ ：對唷(12時19分) 被告：妳的是5天還是7天(12時20分) 甲○ ：7(12時20分) 被告：那也是差不多(12時20分) 甲○ ：是不是(12時21分) 被告：之前有遇過朋友這樣，喝完說隔天痛到不行(12時21分) 被告：還有血塊(12時21分) 甲○ ：她應該沒在運動(12時21分) 甲○ ：或只吃菜 不吃肉(12時21分) 甲○ ：愛喝咖啡(12時22分) 被告：有在慢跑(12時22分) 被告：如果妳OK我就不操心(12時22分) 甲○ ：話說(12時26分) 甲○ ：真的不找 其他人(12時27分) 甲○ ：例如張詠翔(12時27分) 被告：他隔天要上班(12時37分) 被告：看妳吧(12時37分) 被告：如果想約就暫定那天吧（12時37分） 被告：因為他會追酒(12時38分) 
附表二：被告與Ａ女於109年10月30日、31日之臉書MESSENGER對
話紀錄
10月30日下午9:11 被告：這個是在哪? 甲○ ：六合跟中正路 被告：是什麼店啊~很好奇的說 甲○ ：彩巴? 10月30日下午10:07 被告：彩巴我記得中華跟七賢好像有一間的說 甲○ ：它有錢 他在茶六對話要開一間一樣的燒肉店 10月31日下午12:17 被告：真有錢 10月31日下午12:49 甲○ ：有錢到不行 10月31日下午1:48 被告：真的捏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思瑋




選任辯護人  巫郁慧律師
            李俊賢律師
            林倩芸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6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4466號），提起上訴，前經本院判決（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5號）後，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犯以藥劑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柒年拾月。
　　事　實
一、乙○○與代號AV000-A109312之成年女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女）係朋友，乙○○以請Ａ女協助測試精油、相約小酌飲酒名義，於民國109年10月27日23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車至Ａ女住處予以搭載，旋2人先至統一超商坎城門市購買3瓶三得利（SUNTORY）乳酸沙瓦酒及紙杯後，再前往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薇風情汽車旅館」。詎乙○○進入「薇風情汽車旅館」205號房間之後，竟基於加重強制性交之犯意，趁Ａ女至廁所之際，將事前循不詳管道取得，含有Benzodiazepines（下稱BZD，亦有稱BZO）苯重氮基鹽類成分之藥物（無證據證明乙○○知悉其具體可使人失去意識之成分係屬於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BZD類藥物）摻入Ａ女所用紙杯之乳酸沙瓦酒內，待Ａ女走出廁所，不疑有他而予飲用後，隨即陷於昏迷、不能抗拒之狀態。乙○○見狀遂違反Ａ女意願，以性器進入Ａ女性器之方式，對Ａ女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嗣Ａ女因察覺身體有異，經友人提醒，乃於109年10月29日12時32分許，至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下稱民生醫院）急診室就診併接受採尿送驗檢出BZD類藥物陽性反應，再轉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下稱小港醫院）驗傷後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其規定，本判決就Ａ女之稱謂均以代號為之，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證人Ａ女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對被告而言屬於傳聞證據，核證人Ａ女於警詢時陳述內容，與其於偵查中及原審以證人身分具結後所為之證言相符，既非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復據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此陳述明示不同意作為證據。是證人Ａ女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依法自無證據能力。又辯護人就卷附Ａ女之測謊鑑定報告認為無證據能力，然本判決既未引用測謊鑑定報告為證據，爰不贅予論述。
　㈡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判決後開引用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並已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時，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8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為止，均未據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是則其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或其他傳聞法則例外之情形，亦經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之情況，既無違法取得情事，復無證明力明顯過低等情形，以得供做法院判斷事實之依據為適當，認為均有證據能力，得為證據。
　㈢又本判決後開憑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經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其內容及客觀呈現狀態，既未呈現有何偽造、變造或違法取得情事，復與公訴意旨指述之事實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應認為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對其前揭時地駕車搭載告訴人Ａ女至超商購買3瓶乳酸沙瓦酒及紙杯，並前往「薇風情汽車旅館」205號房，嗣與Ａ女在該房內飲酒後，並曾對Ａ女為性交行為1次等事實，固自承不諱，然矢口否認以藥劑對Ａ女為強制性交犯行。辯稱：當天發生性行為是雙方合意的，並沒有對Ａ女下藥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Ａ女之尿液檢驗非經「確認檢驗」確認，Ａ女是否被施用含BZD成分之藥物，顯有疑問。又Ａ女堅稱其事發及事後隔天仍有頭暈、嗜睡之情形，然事發之汽車旅館205號房及Ａ女房間在家中三樓亦無電梯，二者空間狹小，苟Ａ女果有頭暈、嗜睡情形，如何在無人攙扶之情況下，安然行走，原判決推論被告對Ａ女施用上開成分藥物，顯有可議。含有BZD成分之藥物係屬管制藥品，而非一般人所能取得，而Ａ女自汽車旅館離開至醫院驗傷已逾24小時，依Ａ女之病歷資料，可見Ａ女於案發前不久曾取得含有BZD之藥物，Ａ女非無自行服用該等藥物之可能；反係被告自107年6月17日至109年10月27日止曾至多家診所就醫，醫師所開立之藥物，均非含有BZD之藥物，被告並無取得含有BZD之藥物，不得僅以Ａ女體內經檢測出含BZD藥物之結果，即臆測被告有下藥之行為。又被告於警詢時之供述、證人陳一凡之證述，均欠缺補強適格而無從補強Ａ女之陳述等語。並提出被告自行至周潤德儀測服務有限公司測謊所得，記載被告就「㈠問：你有沒有對告訴人趁機性交？答：沒有。㈡問你和告訴人性交，她的內衣是自己脫掉的嗎？答：是的。」二問答無不實反應之鑑定書為憑。復聲請傳喚證人周潤德及再次傳喚證人陳一凡及Ａ女到庭證述。
　㈡基本事實部分
　⒈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於前揭時間以測試精油、小酌敘舊為由，駕車搭載Ａ女先至統一超商坎城門市購買3瓶乳酸沙瓦酒及紙杯後，再前往「薇風情汽車旅館」205號房（進房時間為109年10月27日23時12分許，離開時間為109年10月28日10時25分許）等事實，業據被告自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與被告同往上開汽車旅館之過程及情節相符，並有「薇風情汽車旅館」住房旅客登記資料（偵卷㈠第37頁）、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進出「薇風情汽車旅館」之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偵卷㈠第39頁至第41頁）、被告於109年10月27日於「薇風情汽車旅館」、「統一超商」以信用卡進行交易之明細（偵卷㈠第43頁、第44頁）、三得利（SUNTORY）乳酸沙瓦酒之外觀照片（偵卷㈠第111頁至第117頁）、被告與Ａ女於109年10月27日在統一超商坎城門市購買乳酸沙瓦酒之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彌封袋資料編號①第13頁至第23頁）、被告與Ａ女聯繫之LINE、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彌封袋資料編號③）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前開被告及Ａ女二人在「薇風情汽車旅館」期間，被告曾對Ａ女為性交行為1次之事實，迭據被告供明在卷，且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曾至小港醫院檢查發現其小陰唇繫帶（陰道開口處）有新撕裂傷，經警方將小港醫院就Ａ女之衣褲、外陰部、陰道深處、衛生棉所採檢體送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檢驗，結果為：Ａ女胸罩左罩杯内層處（相對乳頭位置）與護墊之精液斑跡精子細胞層檢出被告DNA-STR型別；Ａ女胸罩右罩杯内層處（相對乳頭位置）、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衛生棉上檢體檢出被告DNA-STR型別等情，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09年12月18日高市警婦隊偵字第10971225100號函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12月2日刑生字第1098018879號鑑定書及鑑定照片（偵卷㈠第67頁至第75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10年1月5日高市警婦隊偵字第10971299000號函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12月24日刑生字第1098031480號鑑定書（偵卷㈠第81頁至第86頁）、小港醫院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彌封袋資料編號①第5頁至第11頁）附卷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爭執事實部分
　　前開被告辯稱在「薇風情汽車旅館」對Ａ女為性交行為係出於合意一節。除據Ａ女堅詞否認曾同意與被告為性交行為，並指控係在不知情之狀況下，誤飲被告摻入含BZD類藥物之乳酸沙瓦酒而昏迷，始遭被告強制性交等語之外。經查：
　⒈本件告訴人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12時32分許前往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下稱民生醫院）急診室就診，經採驗尿液發現呈BZO（BZD，Benzodiazepines）即苯重氮基鹽類陽性反應，旋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將Ａ女該日經採檢之尿液再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中和紀念醫院）檢驗，同樣檢出苯二氮平類藥物陽性反應，酵素免疫分析儀數值為558ng/mL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並有民生醫院生化室報告單（偵卷㈠第101頁）、民生醫院急診病歷（偵卷㈠第119頁至第130頁）、民生醫院110年1月13日診斷證明書（偵卷㈠第131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10年2月4日高市警婦隊偵字第11070124400號函附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0年1月15日U00000-00號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偵卷㈠第149頁、第155頁）、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1年10月3日高醫附法字第1110107027號函（原審卷第223頁）在卷可稽。被告之辯護人雖以前開民生醫院及中和紀念醫院之檢驗報告，均為初步檢驗之結果，並以卷附中和紀念醫院對於告訴人尿液中7-aminoflunitrazepam、7-aminonimetazepam、7-aminonitrazepam等項目以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確認檢驗濃度及判定結果卻記載為「陰性」為由，認為上開初步檢驗結果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云云。惟查：
　⑴前揭關於尿液藥物篩檢所進行之初步檢驗及確認檢驗，均係由合格之專業人員以科學公認可經檢視之專門技術及器材，並依一定標準之流程所為，就不同層次及面向所要求之精密程度及角度，其檢驗之方法雖經定性為初步鑑驗及確認鑑驗，然姑不論其作為初步鑑驗之方法既有其上開科學專業之依據，並非不具供參考判斷之性質，是不論其經歸類為初步檢驗或確認檢驗之方式，縱令在個案中因有所歧異而必須就其鑑驗結果作一取捨，前提亦必須立足在其鑑定係就相同品質、成分及狀態之樣本所為，方能比較。否則，縱有如何先進精準之技術及鑑驗方法，苟其鑑驗之樣本已有疵瑕，其結果亦無從作為判斷之依據，自不待言。
　⑵本件告訴人於案發後，係於109年10月29日中午12時32分經送民生醫院急診，於同日下午3時許並經轉診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經營）。其當日採得尿液樣本經民生醫院及中和紀念醫院分別進行鑑驗，並均驗得呈陽性反應（民生醫院以檢驗試劑為之，中和紀念醫院則以酵素免疫分析法），茲其鑑驗之性質上雖經歸類為初步檢驗，然姑不論其鑑驗之結果在醫療層級上，尚且已經達於可供「醫療處置參考」之程度，即可作為醫師判斷關乎患者生命安危、身體健康等重要事項並決定其所採醫療處置行為之參考，業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111年9月7日高市民醫檢字第11170821200號函文意旨（原審卷第177頁）指明在卷，猶為上開分別具備區域教學醫院及醫學中心資格之兩家醫院各自進行鑑驗之共同結論，就程序踐行及檢驗作業之正確程度而言，自屬可信。
　⑶反觀同日採得之樣本於日後再經中和紀念醫院以液相層析質譜儀法進行確認檢驗時之狀態，則為承辦警員以置於專屬證物保管冰箱冷藏之方式，保存至109年11月9日送驗，並經該院於109年11月17日方才以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法進行確認檢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13年7月8日高市警婦隊偵字第11370665000號函（本院更審卷第239頁）、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3年10月3日高醫附法字第1130107267號函（本院更審卷第297頁）在卷可按。質言之，其自採得樣本至進行鑑驗之時間不僅長達近20日之久，縱依上開中和紀念醫院同一函文意旨，亦已直言：「藥物檢測結果會受使用劑量、個體藥物代謝率、用藥後採檢時間、樣本保存環境和運輸方式等因素影響；因此該尿液自採檢保存直至本醫院確認檢驗時間之經過，是有可能影響苯二氮平類藥物確認檢驗結果。」（本院更審卷第297頁）等語，是其供鑑驗之樣本經此衰變過程後，品質、狀態顯然與前開二份鑑驗所憑迥不相當，無從比擬。遑論依卷附民生醫院函文意旨，亦已表明屬於Benzodiazepines類之藥物「包含Alprazolam等26項」（原審卷第177頁），而前開確認檢驗依其報告意旨，充其量僅列其中三項（7-aminoflunitrazepam、7-aminonimetazepam、7-aminonitrazepam）為陰性，範圍甚狹，自亦不得以偏概全而排除上開二所醫院分別所為之檢驗結果，不釋自明。是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12時32分許經採尿送驗前之相當代謝所需時間之間，確曾攝入含有BZD類成分藥物之事實，自堪認定。
　⒉其次，就Ａ女在「薇風情汽車旅館」內飲用乳酸沙瓦酒後即陷於昏迷，並未同意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且其驗尿前未自行服用含BZD類成分之藥物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Ａ女證述在卷。茲就雙方於當日相約相聚小酌之客觀過程觀之：
　⑴本件證人即告訴人Ａ女就事發前後之過程事實，於偵查中及原審證稱：我跟被告認識約10年，有互動都是用通訊軟體聊天，被告一直約我說要試精油跟喝酒小酌，109年10月27日試精油是他約的時間，當天他囑咐我為了方便試用精油，要穿輕便一點，腳也要用到所以要穿短褲。當天他開車到我家載我，我們先去統一超商買酒跟紙杯，接著就到汽車旅館，但在這之前我不知道要去汽車旅館試精油，他只是說要找一個下榻的地方，我以為是找到地方之後再出去便利商店廁所試用產品。開車進去之後，他跟我說反正等一下就會送你回去了，我想說汽車旅館也有洗臉台，有盥洗用具，可以試一下臉或是腳的部分，後來我們進去房間他有先倒酒給我喝，喝完進去廁所洗臉，洗完出來再喝第二杯，我就不醒人事了。醒來之後我衣著完整，看手錶時間是28日10時許，當時頭很暈、很想吐，只想趕快回家，大概12點前回到家，回家繼續睡到17時阿姨要回家我才起來開門，之後又睡到凌晨1點起來洗澡，隔天上班同事發現我不對的地方，我去急診驗尿才知道被下藥等語（偵卷㈠第93頁至第96頁，原審卷第310頁至第319頁），經核Ａ女於偵查中及原審所證之情，除前後一致，並無任何矛盾外，對照被告與Ａ女於109年9月27日、28日之間進行之LINE對話紀錄（彌封袋資料編號③，全文如附表一），可見被告在繳約Ａ女小酌飲酒同時，即異於男女對話之分際常情，不停詢問Ａ女何時生理期，亟欲確認與Ａ女相約小酌時，是否正為Ａ女月事期間，頗有可議。Ａ女雖一再表示即便正處月事期間仍可飲酒，並無大礙，乃被告卻仍持續追問Ａ女月事細節，希望Ａ女小酌可避開此段時間。直到Ａ女表示自己月事週期固定、行經約莫7日，109年10月27日恰好為預估月事期間的末日等語，被告方才停止勸說另約他日小酌。衡情，作為當事人之Ａ女已表示沒有必要刻意迴避月事，對身體沒有影響，被告理當不需反覆強調飲酒應避免月事期間，然被告卻藉此追問Ａ女月事詳情，足徵其急於向Ａ女確認月事之動機，不僅是希望Ａ女勿於月事期間飲酒而已，應係另有所圖。而Ａ女於對話中曾向被告質疑「真的不找其他人（？）」，益徵Ａ女對於與被告見面，確實只是單純喝酒敘舊之意，與被告之互動僅止於此，未作他想，客觀上已然呈現被告、Ａ女對雙方本次見面抱持之心態，截然不同。
　⑵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與Ａ女平時都有在連絡，都會約要吃飯、喝酒，10幾年來曾經吃過4-5次飯，後來於103年間我因毒品案入監服刑至107年8月都沒有聯絡，直到我出獄之後，有跟她取得聯繫，因為我工作忙的關係比較少見面，出獄至今只在她父親公祭的時候見過一次面，其餘多是用通訊軟體或電話聯繫，我們約吃飯的時間因為改了很多次，最後我們約定109年10月27日我下班後出來小酌等語（偵卷㈠第11頁）。又依被告、Ａ女之LINE對話紀錄，可見被告與Ａ女於109年9月28日約定於109年10月27日小酌聚會後，期間兩人僅於109年10月1日曾有被告傳送之中秋節快樂圖片、Ａ女回傳貼圖之聯絡紀錄，再來就是本件案發當日晚間8時54分由被告傳送請Ａ女稍待之訊息；復依被告、Ａ女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彌封袋資料編號③），亦可見被告與Ａ女僅為交情一般之普通朋友，2人於109年9月28日至109年10月27日間之對話，猶多為普通朋友間之互動，並未見有任何表現想與對方為性交行為之情事，難認Ａ女對被告有何情愫，遑論顯露有選擇被告作為解決生理需求對象之表現可言。
　⑶經綜合Ａ女之指述，參諸被告上開供述，及被告、Ａ女平日之對話紀錄，堪認Ａ女於原審證稱：以我跟被告的交情，我當然不會自願跟被告發生性行為，我都知道他有老婆、小孩了，而且我父親剛走沒多久，我完全沒有那個心情等語（原審卷第313頁），應屬有據；被告辯稱係Ａ女自願與其合意性交云云，難認與事實相符。
　⒊按證人陳述之證言組合，其中屬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者，固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而不具有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依其陳述內容，茍係以之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或以之證明其見聞被害人陳述當下顯示之狀態者，由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並非用來證明其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而是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據），亦即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情緒影響者，既屬該證人陳述其當時所親自見聞被害人案發後發生之情況，則所欲待證之事實與該證人之知覺間，仍存有關聯性，自屬適格之補強證據。申言之，被害人證述如有其他補強證據可證，具可信性且無瑕疵可指，縱無其他直接證據，亦足資作為認定犯罪之積極證據。從而，判斷被害人證述是否可信且無瑕疵，即可探究案發後與被害人接觸相關人員之見聞，渠等證詞內容或有係聽聞被害人陳述之部分，然亦同時存在渠等與被害人接觸互動之對話及感受，該部分即屬本於個人之經歷或經驗而為之陳述，所為證詞仍值作為補強被害人證述之證據。今查：
　⑴證人即Ａ女同事陳一凡於原審證稱：109年10月28日那天Ａ女是休假，以往經驗她也會回覆訊息，可是那天到了蠻晚她完全沒有回覆，我就有點擔心，直覺怪怪的，就私訊她一下，她聲音聽起來暈眩，可能她沒辦法打字，就傳音訊過來，我記得她講話飄飄的，有點像宿醉的感覺等語（原審卷第309頁），並有Ａ女、陳一凡於109年10月28日之LINE對話紀錄可憑（原審卷第345頁）。而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可知陳一凡、Ａ女當天有如下對話：「
　　陳：你今天有去嗎（上午11時8分）
　　陳：哈囉，你今天還好嗎？（16時32分）
　　陳：很少沒動靜...怎麼了嗎？（16時32分）
　　Ａ女：一言難盡。（17時5分）
　　陳：我很擔心耶(17時7分)
　　陳：人還好吧(17時7分)
　　Ａ女：長度26秒鐘語音訊息(17時8分)
　　Ａ女：長度15秒鐘語音訊息(17時8分)
　　陳：你聲音都不太對(17時9分)
　　陳：是不是要被下藥啊(17時10分)
　　陳：你酒量不錯的啊(17時10分)」
　　依上開對話紀錄明顯可見陳一凡於Ａ女自「薇風情汽車旅館」離開未久，即傳送訊息給Ａ女而未獲回應，Ａ女的確遲至當日17時5分方才傳送訊息回覆陳一凡，足信Ａ女前揭所證返家後又繼續睡到17時許才起床之詞，應非虛言。茲以陳一凡除與Ａ女以文字對話而查覺有異，嗣後並進而以語音對話，本於對Ａ女之瞭解、認識，經由實際感官接觸、互動之感受及判斷，憑一般正常成人之理解能力，及Ａ女因體力不濟而無法打字始傳送語音訊息等表現，即已懷疑Ａ女疑遭下藥，並甘冒遭人指為無事生非、挑撥離間而勇予提醒，除堪認其依憑親身對Ａ女表現反應之理解，確有高度確信認為Ａ女係遭下藥迷姦之事實，並核與Ａ女於偵查中證稱：後來我去上班，我同事發現我不對的地方，所以我就去民生醫院做抽血、驗尿檢查，檢查出我有藥物反應等情（偵卷㈠第94頁）相合，堪信Ａ女於陳一凡、同事提醒之前，尚全然不知自己可能遭到下藥，Ａ女對此毫無警覺之情事。是依證人陳一凡本於親身感受、經驗，對於Ａ女當時之精神及身體表現狀況所為之證言，確堪補強Ａ女就此部分所為之證述。
　⑵BZD類藥物屬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公告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是目前臺灣最常用的安眠鎮靜藥物。由於該類藥物具成癮性，在國內藥物濫用問題日趨嚴重時刻，BZD類藥物被濫用的情形亦有增加之趨勢。如當作強暴犯罪工具、自殺工具等。施用後之副作用包括嗜睡、噁心、嘔吐、記憶力障礙、反彈性失眠（rebound Insomnia）、精神恍惚、運動失調、呼吸抑制等。服用此類藥物時，動作反應可能較為遲緩，應避免使用危險性機器或駕駛汽車；也應避免飲用酒精性飲料或與其它中樞神經抑制劑併用，否則會增加副作用的產生。該類藥品長期使用會產生耐受性、依賴性及出現嗜睡、步履不穩、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和判斷力減退等症狀；突然停藥可能產生戒斷症狀包括初期的表徵類似焦慮症狀，接著可能會出現焦慮增加、注意力無法集中、疲倦、不安、厭食、頭暈、出汗、嘔吐、失眠、暴躁、噁心、頭痛、肌肉緊張/抽搐、顫抖等症狀等節，有法務部網站上所列苯二氮平類（Benzodiazepines）藥物說明之網頁截圖（偵卷㈠第135頁至第141頁、第175頁、第176頁），是含有BZD類成分之藥物均為管制品，非經許可或有醫囑外無法取得，服用可能會造成頭暈、嘔吐等不適症狀。
　⑶Ａ女雖未親見被告將含BZD類成分之藥物摻入其所飲用之乳酸沙瓦酒，然Ａ女於109年10月28日自「薇風情汽車旅館」返家後仍覺頭暈、想吐而繼續睡到當日下午5時許始起床幫阿姨開門，及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經採驗之尿液呈BZD類藥物陽性反應等情，均如上述，且被告於警詢時亦供稱：Ａ女在汽車旅館於半夜時及起床後都有嘔吐，並說「她昨天也沒有吃安眠藥，為甚麼感覺很暈」等語（偵卷㈠第13頁、第14頁），參諸證人陳一凡之證述，及陳一凡、Ａ女上開對話紀錄，在在可認Ａ女身處「薇風情汽車旅館」之期間內所生頭暈、想吐，甚至嘔吐之情事，確係服用含有BZD類藥物所致無訛。準此，被告上開關於其所見Ａ女在「薇風情汽車旅館」內之行為表現之供述、證人陳一凡上開關於其與Ａ女對話過程之證述，既係其等親身經歷與聞之事，要非傳聞證述，當足以佐證、補強Ａ女所指控遭被告以藥劑強制性交之證述內容之真實性。
　㈣辯護人雖以前揭情詞為被告辯解，惟查：
　⒈辯護意旨固以被告於警詢時陳述內容係Ａ女於109年10月27日晚間身體縱有不適，其意識仍清楚，且雙方有以言語溝通之情形，與Ａ女指稱其於該日晚間全無意識，恢復意識已為隔日早上云云相違，故被告之供述自無從補強Ａ女之證述云云。然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供述本身外，其他足以佐證該供述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其補強者，不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祇須因補強證據與該供述相互印證，依社會通念，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即足當之，被告所為之供述若與事實相符，當然可採為補強證據。Ａ女已明確證述飲用乳酸沙瓦酒後即陷於昏迷，其就兩人性交過程未有記憶，Ａ女甚至於偵查中證稱：我失去知覺之前衣服是完整的，我醒來之後我的衣服也是完整的，沒有查覺有被脫掉的情況等語（偵卷㈠第96頁），顯見Ａ女受含有BZD類藥物影響之程度非輕，其無法憶及「薇風情汽車旅館」與被告互動過程，待藥物作用稍退後，仍感到頭暈、想吐，應認與常情相合，被告此部分供述恰與Ａ女攝入含有BZD類成分藥物後之反應相合，自得採為Ａ女對被告不利指證之補強證據。又證人陳一凡所證得採為Ａ女指證之補強證據部分，乃依證人陳一凡本於親身感受、經驗，對於Ａ女當時之精神及身體表現狀況所為之證言，對照其為對應互動時之情狀，係在甘冒遭人指為無事生非、挑撥離間之情形下，仍勇予出言提醒，堪認其依憑親身對Ａ女表現反應之理解，確已高度確信認為Ａ女係遭下藥迷姦之事實，且具有可信性，非僅為Ａ女指述之重複性證據，自得資為判斷Ａ女所為不利被告指證之補強證據。
　⒉Ａ女雖曾於109年8月28日、同年9月11日至琉璃光精神科診所就診，經醫師開立含BZD類成分之藥物，藥量同為7日份乙情，有該診所111年10月20日琉璃光字第1111001號函附病歷可憑（原審卷第243頁至第253頁），固可認Ａ女曾取得含有BZD類藥物之事實。然姑不論Ａ女最近一次取得含有BZD類藥物之時間，距其與被告於109年10月27日23時12分許入住「薇風情汽車旅館」之時間，已長達1個半月之久，則Ａ女於本件案發當時是否仍保存所取得之含有BZD類成分之藥物，已有可疑。又Ａ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吃診所給的藥從來沒有不舒服，而且都經過1至2小時才睡著等語（原審卷第316頁），且其堅詞否認與被告前往「薇風情汽車旅館」前曾服用含有BZD類之藥物，對照卷附被告、Ａ女之LINE對話紀錄(彌封袋資料編號③），可見Ａ女至遲於109年10月27日晚間9時23分即已在家等候被告，Ａ女當時既與被告約好要外出測試精油、小酌敘舊，則其維持精神體力赴約尚唯恐不及，自無在出門前還服用含有BZD類藥物之理。遑論依其前開曾經醫師處方之經驗，對於該藥物藥效及自身能承受劑量之認識，尤無在此情形下，反而超乎自身體能而無端自陷在外出期間昏迷失態之可能。況前引被告於警詢時之供述、證人陳一凡之證述，及陳一凡、Ａ女之上開對話紀錄，可認Ａ女身處「薇風情汽車旅館」之期間內所生頭暈、想吐，甚至嘔吐之情事，係因攝入含有BZD類藥物所致。凡此諸節，足徵Ａ女攝入含有BZD類成分藥物之時點，確在其身處「薇風情汽車旅館」期間，辯護意旨以Ａ女在離開「薇風情汽車旅館」後，方才服用含該成分藥物云云，即無可採。
　⒊另就被告依其就醫紀錄，固未見曾自正當醫療院所取得含有BZD類藥物，然BZD類藥物雖係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並為管制藥品，一般人無法任意取得，依既有卷證充其量僅無法證明被告用於本案之藥物係由醫師處方取得，然依當今因網路發達，毒品、違禁藥品循黑市途徑銷售者，層出不窮，其取得者又何曾限於因自身症狀而須醫師處方，是辯護意旨徒以被告未自醫療院所取得含有BZD類成分藥物，據為排除被告有上開行為之依據，尚難謂合。
　⒋此外，被告於原審另曾辯稱因其於109年10月28日後未如之前頻繁聯繫Ａ女，Ａ女感到失落，故心有不甘提出告訴，Ａ女於109年10月30日、11月22日在臉書個人網頁上分享歌手KehlaniParrish之「Gansta」、康晉榮之「到不了」，表達得不到被告關心的落寞，可證Ａ女係因與被告間情感糾紛而提出本案告訴云云。然本件Ａ女於109年10月28日（10時25分許離開汽車旅館）返家，至29日中午赴民生醫院急診前，歷時僅約一日，苟其時間果已能令Ａ女感受到被告與其「聯繫之頻率未如此前頻繁」，失落、轉變程度甚至足使其決心以如此重罪誣陷被告，除難以對應想像其所稱此前聯繫頻繁之標準究竟應達如何密集、連環之程度外，依其所言，猶無異於指稱Ａ女於28日返家後，竟未將其因雙方性交後穿回而沾有被告唾液、精液之內衣、衛生棉等貼身用品換洗、丟棄，猶妥為珍藏、保存至嗣後感受遭被告冷落始持往報案，更與一般正常人最起碼之衛生習慣迥然不符，無從採取。茲依卷附被告與Ａ女聯繫之LINE、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所示，被告於本件案發前並未有頻繁聯繫Ａ女之情形，且觀諸被告與Ａ女於本件案發後之109年10月30、31日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全文如附表二)，可見雙方互動均為被告先傳訊息給Ａ女，Ａ女應對亦均如常，未見有何異狀。Ａ女於偵查中甚至直言：我被驗出藥物反應之後，我透過網路得知那是3、4級毒品，我不知他是什麼管道拿到藥物，我想讓他沒有感到異狀，我想持續到警察通知他做筆錄的時候等語（偵卷㈠第96頁）。可見被告於原審此部分所指雙方於本件案發後出現感情糾紛情形，要屬虛構混淆之詞，遑論依被告之供述及被告、Ａ女平日之對話紀錄，多為普通朋友間之互動，並無發生任何足以想與對方為性交行為之情事，難認Ａ女對被告有何情愫，或顯露其有選擇被告作為解決生理需求對象之表現可言，已如前述。自無從僅因Ａ女在個人網頁分享一般流行歌曲之歌詞，即認其有所謂抒發得不到他人感情，甚至進而將其對象逕與被告連結，尤不待言。
　⒌另就被告之辯護人提出被告自行至民間測謊機構進行測謊所得之結果，資為主張被告有利之事實云云，然姑不論其所舉乃被告自行提出之測謊報告，不僅就選擇機構及設題之依據為何，甚至已經自行剔除而未提出供全面比對者尚有若干，均無所據，原已欠缺公信可言。茲依其提出報告之提問內容，竟有直接以「乘（趁）機性交」，即涉及抽象法律之認知及定義，程序上應屬法院本於審判職務而依調查所得涵攝適用之規範要件，而非具體中性之自然事實、舉止，客觀上已然直接受個案對於抽象法律定義之認知、理解不同所影響；尤有甚者，苟有以此原屬法院認定事實、適用（涵攝）法律等審判核心事項，而可以測謊方式定之，同理，則豈非同樣可以將有罪、無罪為題而對被告提問鑑測，並逕採為判決之結果，自無可採。是上開被告提出之測謊報告於形式上既已有可議，自無從逕以此為判斷事實之依據。另就辯護人復以本件事發之汽車旅館及告訴人住處樓梯設置情形，而以告訴人上下樓梯並未受傷為由，指摘其關於頭暈、嗜睡等情之說詞為不可信云云。然此關於頭暈、嗜睡即必然會從樓梯摔落失足之命題，既與一般常情欠缺必然之邏輯依據，是其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又辯護人聲請本院向婦幼警察隊函詢或逕向告訴人確認有無留存前開關於告訴人Ａ女與證人陳一帆之語音訊息，經本院詢問結果，除據Ａ女陳明未曾提交警方等語，有公務電話紀錄一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05頁）之外，復經告訴代理人陳報經查該語音訊息經查已經不能播放而不復存在（本院卷第150頁、第461頁），經核與通訊軟體業者就其功能之設置、管理等常情相合，對通訊雙方皆然，衡其時間距通訊時間已逾4年，自已無從調查。另就被告之辯護人於本院更審程序審理時，請求再次傳喚證人Ａ女、陳一帆，並傳喚前開被告自行前往接受測謊鑑定之民間業者周潤德到庭作證。然Ａ女、陳一帆於原審審理時既已經到庭接受交互詰問並證述在卷，客觀上亦無再行傳喚之必要，依法原不得再行傳喚；又上開民間測謊業者就本案事發經過既無親自體驗、見聞，是辯護人聲請以證人身分予以傳喚，就事發經過之調查顯然欠缺關聯性；至於被告提出上開自行由民間業者進行之測謊報告，既無調查之必要，已如前述，自亦無以鑑定人身分傳喚其製作者之必要，附此敘明。此外，就辯護人質疑告訴人於民生醫院接受檢驗時，僅有尿液中有上開成分陽性反應，血液中則無云云。然依其所據卷附民生醫院病歷摘要回覆單所載內容既為：「經診療後，給予點滴及藥物治療，並予以『血液檢驗』及『尿液藥物篩檢』，結果發現尿液篩檢中苯二氮平（Benzodiazepines）類藥物呈陽性反應」等語，依其文意，原僅就尿液檢驗部分有「藥物篩檢」之記載（本院卷第291頁），是辯護人就此所為之詮釋及質疑，容有誤會。至於辯護人另以本院採納測謊報告為前提，聲請調查本案所有測謊當時之錄音檔，然本院既未採用測謊報告為證據，則此部分聲請自無再予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並無可採，其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被告及其辯護人其他質疑及聲請，經核均無礙於前開事實之認定，爰不逐一論駁，亦此敘明。
二、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之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被告為本件強制性交過程中，以嘴吸吮Ａ女胸部之所為，核屬性交之階段行為，不另論罪。
三、上訴論斷
　　原審以被告犯行明確而據以論處罪刑，固非無見。惟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前階段事實以及應加重其刑之後階段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倘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審理事實之法院自不能遽行論以累犯、加重其刑，否則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起訴書未請求對被告所為加重強制性交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於原審審理時亦未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有所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原審卷第334頁、第337頁），乃原審於判決時，自行認定被告犯行構成累犯，並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罪而指摘原判決不當，惟被告所為犯行業據告訴人Ａ女指述明確，並有相關證據可資補強，被告否認犯罪之上訴意旨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有前開瑕疵，亦已無從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其個人私慾，枉顧Ａ女之信任，竟以藥劑對Ａ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侵犯Ａ女之性自主決定權，造成其心理創傷，留下陰影，尤以被告漠視BZD類藥物與酒精飲料一起服用可能造成身體重大危害，其惡性可謂重大，自應嚴加非難。且被告犯後除始終否認犯行外，猶以Ａ女係自行服藥而誣指被告云云，及其迄今未與Ａ女和解並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於原審及本院所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予揭露）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杜妍慧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　陳松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佳旻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第1項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四、以藥劑犯之。
附表一：被告與Ａ女之LINE對話紀錄
		以下為109年9月27日對話紀錄：
被告：看樣子是27號我下班回去小酌的樣子了~28號吃飯~(12時39分)
被告：但這個時間有閃過好朋友的日子嗎?因為好朋友來小酌對女生不好(23時46分)
以下為109年9月28日對話紀錄：
甲○ ：不要喝冰的就好阿(12時8分)
甲○ ：有在運動，應該是沒事(12時8分)
被告：但還是不好的說(12時15分)
甲○ ：有這麼嚴重嗎(12時15分)
被告：妳好朋友的日子都有固定嗎?(12時16分)
被告：(回覆Ａ女「有這麼嚴重嗎」)現在感覺不出來，以後 
　　　　 就知道了(12時16分)
甲○ ：是有固定 但這個月 為了完水有吃藥(12時16分)
甲○ ：玩水(12時16分)
甲○ ：你太誇張了(12時16分)
被告：小酌是要放鬆開心的(12時16分)
被告：我是說認真的啦(12時17分)
被告：妳來的日期都是在什麼時間點?(12時17分)
甲○ ：其(應為"真")的來 就不要喝冰的而已(12時17分)
甲○ ：下個月要看了(12時17分)
甲○ ：應該是快結束了(12時17分)
被告：也是20號過後嗎(12時18分)
甲○ ：對(12時18分)
被告：通常都是20號左右來嗎(12時18分)
甲○ ：對唷(12時19分)
被告：妳的是5天還是7天(12時20分)
甲○ ：7(12時20分)
被告：那也是差不多(12時20分)
甲○ ：是不是(12時21分)
被告：之前有遇過朋友這樣，喝完說隔天痛到不行(12時21分)
被告：還有血塊(12時21分)
甲○ ：她應該沒在運動(12時21分)
甲○ ：或只吃菜 不吃肉(12時21分)
甲○ ：愛喝咖啡(12時22分)
被告：有在慢跑(12時22分)
被告：如果妳OK我就不操心(12時22分)
甲○ ：話說(12時26分)
甲○ ：真的不找 其他人(12時27分)
甲○ ：例如張詠翔(12時27分)
被告：他隔天要上班(12時37分)
被告：看妳吧(12時37分)
被告：如果想約就暫定那天吧（12時37分）
被告：因為他會追酒(12時38分)







附表二：被告與Ａ女於109年10月30日、31日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
		10月30日下午9:11
被告：這個是在哪?
甲○ ：六合跟中正路
被告：是什麼店啊~很好奇的說
甲○ ：彩巴?
10月30日下午10:07
被告：彩巴我記得中華跟七賢好像有一間的說
甲○ ：它有錢 他在茶六對話要開一間一樣的燒肉店
10月31日下午12:17
被告：真有錢
10月31日下午12:49
甲○ ：有錢到不行
10月31日下午1:48
被告：真的捏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思瑋


選任辯護人  巫郁慧律師
            李俊賢律師
            林倩芸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6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4466號），提起上訴，前經本院判決（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5號）後，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犯以藥劑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柒年拾月。
　　事　實
一、乙○○與代號AV000-A109312之成年女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女）係朋友，乙○○以請Ａ女協助測試精油、相約小酌飲酒名義，於民國109年10月27日23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車至Ａ女住處予以搭載，旋2人先至統一超商坎城門市購買3瓶三得利（SUNTORY）乳酸沙瓦酒及紙杯後，再前往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薇風情汽車旅館」。詎乙○○進入「薇風情汽車旅館」205號房間之後，竟基於加重強制性交之犯意，趁Ａ女至廁所之際，將事前循不詳管道取得，含有Benzodiazepines（下稱BZD，亦有稱BZO）苯重氮基鹽類成分之藥物（無證據證明乙○○知悉其具體可使人失去意識之成分係屬於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BZD類藥物）摻入Ａ女所用紙杯之乳酸沙瓦酒內，待Ａ女走出廁所，不疑有他而予飲用後，隨即陷於昏迷、不能抗拒之狀態。乙○○見狀遂違反Ａ女意願，以性器進入Ａ女性器之方式，對Ａ女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嗣Ａ女因察覺身體有異，經友人提醒，乃於109年10月29日12時32分許，至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下稱民生醫院）急診室就診併接受採尿送驗檢出BZD類藥物陽性反應，再轉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下稱小港醫院）驗傷後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其規定，本判決就Ａ女之稱謂均以代號為之，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證人Ａ女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對被告而言屬於傳聞證據，核證人Ａ女於警詢時陳述內容，與其於偵查中及原審以證人身分具結後所為之證言相符，既非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復據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此陳述明示不同意作為證據。是證人Ａ女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依法自無證據能力。又辯護人就卷附Ａ女之測謊鑑定報告認為無證據能力，然本判決既未引用測謊鑑定報告為證據，爰不贅予論述。
　㈡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判決後開引用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並已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時，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8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為止，均未據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是則其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或其他傳聞法則例外之情形，亦經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之情況，既無違法取得情事，復無證明力明顯過低等情形，以得供做法院判斷事實之依據為適當，認為均有證據能力，得為證據。
　㈢又本判決後開憑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經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其內容及客觀呈現狀態，既未呈現有何偽造、變造或違法取得情事，復與公訴意旨指述之事實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應認為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對其前揭時地駕車搭載告訴人Ａ女至超商購買3瓶乳酸沙瓦酒及紙杯，並前往「薇風情汽車旅館」205號房，嗣與Ａ女在該房內飲酒後，並曾對Ａ女為性交行為1次等事實，固自承不諱，然矢口否認以藥劑對Ａ女為強制性交犯行。辯稱：當天發生性行為是雙方合意的，並沒有對Ａ女下藥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Ａ女之尿液檢驗非經「確認檢驗」確認，Ａ女是否被施用含BZD成分之藥物，顯有疑問。又Ａ女堅稱其事發及事後隔天仍有頭暈、嗜睡之情形，然事發之汽車旅館205號房及Ａ女房間在家中三樓亦無電梯，二者空間狹小，苟Ａ女果有頭暈、嗜睡情形，如何在無人攙扶之情況下，安然行走，原判決推論被告對Ａ女施用上開成分藥物，顯有可議。含有BZD成分之藥物係屬管制藥品，而非一般人所能取得，而Ａ女自汽車旅館離開至醫院驗傷已逾24小時，依Ａ女之病歷資料，可見Ａ女於案發前不久曾取得含有BZD之藥物，Ａ女非無自行服用該等藥物之可能；反係被告自107年6月17日至109年10月27日止曾至多家診所就醫，醫師所開立之藥物，均非含有BZD之藥物，被告並無取得含有BZD之藥物，不得僅以Ａ女體內經檢測出含BZD藥物之結果，即臆測被告有下藥之行為。又被告於警詢時之供述、證人陳一凡之證述，均欠缺補強適格而無從補強Ａ女之陳述等語。並提出被告自行至周潤德儀測服務有限公司測謊所得，記載被告就「㈠問：你有沒有對告訴人趁機性交？答：沒有。㈡問你和告訴人性交，她的內衣是自己脫掉的嗎？答：是的。」二問答無不實反應之鑑定書為憑。復聲請傳喚證人周潤德及再次傳喚證人陳一凡及Ａ女到庭證述。
　㈡基本事實部分
　⒈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於前揭時間以測試精油、小酌敘舊為由，駕車搭載Ａ女先至統一超商坎城門市購買3瓶乳酸沙瓦酒及紙杯後，再前往「薇風情汽車旅館」205號房（進房時間為109年10月27日23時12分許，離開時間為109年10月28日10時25分許）等事實，業據被告自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與被告同往上開汽車旅館之過程及情節相符，並有「薇風情汽車旅館」住房旅客登記資料（偵卷㈠第37頁）、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進出「薇風情汽車旅館」之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偵卷㈠第39頁至第41頁）、被告於109年10月27日於「薇風情汽車旅館」、「統一超商」以信用卡進行交易之明細（偵卷㈠第43頁、第44頁）、三得利（SUNTORY）乳酸沙瓦酒之外觀照片（偵卷㈠第111頁至第117頁）、被告與Ａ女於109年10月27日在統一超商坎城門市購買乳酸沙瓦酒之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彌封袋資料編號①第13頁至第23頁）、被告與Ａ女聯繫之LINE、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彌封袋資料編號③）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前開被告及Ａ女二人在「薇風情汽車旅館」期間，被告曾對Ａ女為性交行為1次之事實，迭據被告供明在卷，且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曾至小港醫院檢查發現其小陰唇繫帶（陰道開口處）有新撕裂傷，經警方將小港醫院就Ａ女之衣褲、外陰部、陰道深處、衛生棉所採檢體送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檢驗，結果為：Ａ女胸罩左罩杯内層處（相對乳頭位置）與護墊之精液斑跡精子細胞層檢出被告DNA-STR型別；Ａ女胸罩右罩杯内層處（相對乳頭位置）、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衛生棉上檢體檢出被告DNA-STR型別等情，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09年12月18日高市警婦隊偵字第10971225100號函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12月2日刑生字第1098018879號鑑定書及鑑定照片（偵卷㈠第67頁至第75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10年1月5日高市警婦隊偵字第10971299000號函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12月24日刑生字第1098031480號鑑定書（偵卷㈠第81頁至第86頁）、小港醫院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彌封袋資料編號①第5頁至第11頁）附卷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爭執事實部分
　　前開被告辯稱在「薇風情汽車旅館」對Ａ女為性交行為係出於合意一節。除據Ａ女堅詞否認曾同意與被告為性交行為，並指控係在不知情之狀況下，誤飲被告摻入含BZD類藥物之乳酸沙瓦酒而昏迷，始遭被告強制性交等語之外。經查：
　⒈本件告訴人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12時32分許前往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下稱民生醫院）急診室就診，經採驗尿液發現呈BZO（BZD，Benzodiazepines）即苯重氮基鹽類陽性反應，旋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將Ａ女該日經採檢之尿液再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中和紀念醫院）檢驗，同樣檢出苯二氮平類藥物陽性反應，酵素免疫分析儀數值為558ng/mL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並有民生醫院生化室報告單（偵卷㈠第101頁）、民生醫院急診病歷（偵卷㈠第119頁至第130頁）、民生醫院110年1月13日診斷證明書（偵卷㈠第131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10年2月4日高市警婦隊偵字第11070124400號函附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0年1月15日U00000-00號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偵卷㈠第149頁、第155頁）、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1年10月3日高醫附法字第1110107027號函（原審卷第223頁）在卷可稽。被告之辯護人雖以前開民生醫院及中和紀念醫院之檢驗報告，均為初步檢驗之結果，並以卷附中和紀念醫院對於告訴人尿液中7-aminoflunitrazepam、7-aminonimetazepam、7-aminonitrazepam等項目以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確認檢驗濃度及判定結果卻記載為「陰性」為由，認為上開初步檢驗結果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云云。惟查：
　⑴前揭關於尿液藥物篩檢所進行之初步檢驗及確認檢驗，均係由合格之專業人員以科學公認可經檢視之專門技術及器材，並依一定標準之流程所為，就不同層次及面向所要求之精密程度及角度，其檢驗之方法雖經定性為初步鑑驗及確認鑑驗，然姑不論其作為初步鑑驗之方法既有其上開科學專業之依據，並非不具供參考判斷之性質，是不論其經歸類為初步檢驗或確認檢驗之方式，縱令在個案中因有所歧異而必須就其鑑驗結果作一取捨，前提亦必須立足在其鑑定係就相同品質、成分及狀態之樣本所為，方能比較。否則，縱有如何先進精準之技術及鑑驗方法，苟其鑑驗之樣本已有疵瑕，其結果亦無從作為判斷之依據，自不待言。
　⑵本件告訴人於案發後，係於109年10月29日中午12時32分經送民生醫院急診，於同日下午3時許並經轉診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經營）。其當日採得尿液樣本經民生醫院及中和紀念醫院分別進行鑑驗，並均驗得呈陽性反應（民生醫院以檢驗試劑為之，中和紀念醫院則以酵素免疫分析法），茲其鑑驗之性質上雖經歸類為初步檢驗，然姑不論其鑑驗之結果在醫療層級上，尚且已經達於可供「醫療處置參考」之程度，即可作為醫師判斷關乎患者生命安危、身體健康等重要事項並決定其所採醫療處置行為之參考，業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111年9月7日高市民醫檢字第11170821200號函文意旨（原審卷第177頁）指明在卷，猶為上開分別具備區域教學醫院及醫學中心資格之兩家醫院各自進行鑑驗之共同結論，就程序踐行及檢驗作業之正確程度而言，自屬可信。
　⑶反觀同日採得之樣本於日後再經中和紀念醫院以液相層析質譜儀法進行確認檢驗時之狀態，則為承辦警員以置於專屬證物保管冰箱冷藏之方式，保存至109年11月9日送驗，並經該院於109年11月17日方才以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法進行確認檢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13年7月8日高市警婦隊偵字第11370665000號函（本院更審卷第239頁）、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3年10月3日高醫附法字第1130107267號函（本院更審卷第297頁）在卷可按。質言之，其自採得樣本至進行鑑驗之時間不僅長達近20日之久，縱依上開中和紀念醫院同一函文意旨，亦已直言：「藥物檢測結果會受使用劑量、個體藥物代謝率、用藥後採檢時間、樣本保存環境和運輸方式等因素影響；因此該尿液自採檢保存直至本醫院確認檢驗時間之經過，是有可能影響苯二氮平類藥物確認檢驗結果。」（本院更審卷第297頁）等語，是其供鑑驗之樣本經此衰變過程後，品質、狀態顯然與前開二份鑑驗所憑迥不相當，無從比擬。遑論依卷附民生醫院函文意旨，亦已表明屬於Benzodiazepines類之藥物「包含Alprazolam等26項」（原審卷第177頁），而前開確認檢驗依其報告意旨，充其量僅列其中三項（7-aminoflunitrazepam、7-aminonimetazepam、7-aminonitrazepam）為陰性，範圍甚狹，自亦不得以偏概全而排除上開二所醫院分別所為之檢驗結果，不釋自明。是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12時32分許經採尿送驗前之相當代謝所需時間之間，確曾攝入含有BZD類成分藥物之事實，自堪認定。
　⒉其次，就Ａ女在「薇風情汽車旅館」內飲用乳酸沙瓦酒後即陷於昏迷，並未同意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且其驗尿前未自行服用含BZD類成分之藥物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Ａ女證述在卷。茲就雙方於當日相約相聚小酌之客觀過程觀之：
　⑴本件證人即告訴人Ａ女就事發前後之過程事實，於偵查中及原審證稱：我跟被告認識約10年，有互動都是用通訊軟體聊天，被告一直約我說要試精油跟喝酒小酌，109年10月27日試精油是他約的時間，當天他囑咐我為了方便試用精油，要穿輕便一點，腳也要用到所以要穿短褲。當天他開車到我家載我，我們先去統一超商買酒跟紙杯，接著就到汽車旅館，但在這之前我不知道要去汽車旅館試精油，他只是說要找一個下榻的地方，我以為是找到地方之後再出去便利商店廁所試用產品。開車進去之後，他跟我說反正等一下就會送你回去了，我想說汽車旅館也有洗臉台，有盥洗用具，可以試一下臉或是腳的部分，後來我們進去房間他有先倒酒給我喝，喝完進去廁所洗臉，洗完出來再喝第二杯，我就不醒人事了。醒來之後我衣著完整，看手錶時間是28日10時許，當時頭很暈、很想吐，只想趕快回家，大概12點前回到家，回家繼續睡到17時阿姨要回家我才起來開門，之後又睡到凌晨1點起來洗澡，隔天上班同事發現我不對的地方，我去急診驗尿才知道被下藥等語（偵卷㈠第93頁至第96頁，原審卷第310頁至第319頁），經核Ａ女於偵查中及原審所證之情，除前後一致，並無任何矛盾外，對照被告與Ａ女於109年9月27日、28日之間進行之LINE對話紀錄（彌封袋資料編號③，全文如附表一），可見被告在繳約Ａ女小酌飲酒同時，即異於男女對話之分際常情，不停詢問Ａ女何時生理期，亟欲確認與Ａ女相約小酌時，是否正為Ａ女月事期間，頗有可議。Ａ女雖一再表示即便正處月事期間仍可飲酒，並無大礙，乃被告卻仍持續追問Ａ女月事細節，希望Ａ女小酌可避開此段時間。直到Ａ女表示自己月事週期固定、行經約莫7日，109年10月27日恰好為預估月事期間的末日等語，被告方才停止勸說另約他日小酌。衡情，作為當事人之Ａ女已表示沒有必要刻意迴避月事，對身體沒有影響，被告理當不需反覆強調飲酒應避免月事期間，然被告卻藉此追問Ａ女月事詳情，足徵其急於向Ａ女確認月事之動機，不僅是希望Ａ女勿於月事期間飲酒而已，應係另有所圖。而Ａ女於對話中曾向被告質疑「真的不找其他人（？）」，益徵Ａ女對於與被告見面，確實只是單純喝酒敘舊之意，與被告之互動僅止於此，未作他想，客觀上已然呈現被告、Ａ女對雙方本次見面抱持之心態，截然不同。
　⑵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與Ａ女平時都有在連絡，都會約要吃飯、喝酒，10幾年來曾經吃過4-5次飯，後來於103年間我因毒品案入監服刑至107年8月都沒有聯絡，直到我出獄之後，有跟她取得聯繫，因為我工作忙的關係比較少見面，出獄至今只在她父親公祭的時候見過一次面，其餘多是用通訊軟體或電話聯繫，我們約吃飯的時間因為改了很多次，最後我們約定109年10月27日我下班後出來小酌等語（偵卷㈠第11頁）。又依被告、Ａ女之LINE對話紀錄，可見被告與Ａ女於109年9月28日約定於109年10月27日小酌聚會後，期間兩人僅於109年10月1日曾有被告傳送之中秋節快樂圖片、Ａ女回傳貼圖之聯絡紀錄，再來就是本件案發當日晚間8時54分由被告傳送請Ａ女稍待之訊息；復依被告、Ａ女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彌封袋資料編號③），亦可見被告與Ａ女僅為交情一般之普通朋友，2人於109年9月28日至109年10月27日間之對話，猶多為普通朋友間之互動，並未見有任何表現想與對方為性交行為之情事，難認Ａ女對被告有何情愫，遑論顯露有選擇被告作為解決生理需求對象之表現可言。
　⑶經綜合Ａ女之指述，參諸被告上開供述，及被告、Ａ女平日之對話紀錄，堪認Ａ女於原審證稱：以我跟被告的交情，我當然不會自願跟被告發生性行為，我都知道他有老婆、小孩了，而且我父親剛走沒多久，我完全沒有那個心情等語（原審卷第313頁），應屬有據；被告辯稱係Ａ女自願與其合意性交云云，難認與事實相符。
　⒊按證人陳述之證言組合，其中屬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者，固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而不具有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依其陳述內容，茍係以之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或以之證明其見聞被害人陳述當下顯示之狀態者，由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並非用來證明其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而是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據），亦即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情緒影響者，既屬該證人陳述其當時所親自見聞被害人案發後發生之情況，則所欲待證之事實與該證人之知覺間，仍存有關聯性，自屬適格之補強證據。申言之，被害人證述如有其他補強證據可證，具可信性且無瑕疵可指，縱無其他直接證據，亦足資作為認定犯罪之積極證據。從而，判斷被害人證述是否可信且無瑕疵，即可探究案發後與被害人接觸相關人員之見聞，渠等證詞內容或有係聽聞被害人陳述之部分，然亦同時存在渠等與被害人接觸互動之對話及感受，該部分即屬本於個人之經歷或經驗而為之陳述，所為證詞仍值作為補強被害人證述之證據。今查：
　⑴證人即Ａ女同事陳一凡於原審證稱：109年10月28日那天Ａ女是休假，以往經驗她也會回覆訊息，可是那天到了蠻晚她完全沒有回覆，我就有點擔心，直覺怪怪的，就私訊她一下，她聲音聽起來暈眩，可能她沒辦法打字，就傳音訊過來，我記得她講話飄飄的，有點像宿醉的感覺等語（原審卷第309頁），並有Ａ女、陳一凡於109年10月28日之LINE對話紀錄可憑（原審卷第345頁）。而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可知陳一凡、Ａ女當天有如下對話：「
　　陳：你今天有去嗎（上午11時8分）
　　陳：哈囉，你今天還好嗎？（16時32分）
　　陳：很少沒動靜...怎麼了嗎？（16時32分）
　　Ａ女：一言難盡。（17時5分）
　　陳：我很擔心耶(17時7分)
　　陳：人還好吧(17時7分)
　　Ａ女：長度26秒鐘語音訊息(17時8分)
　　Ａ女：長度15秒鐘語音訊息(17時8分)
　　陳：你聲音都不太對(17時9分)
　　陳：是不是要被下藥啊(17時10分)
　　陳：你酒量不錯的啊(17時10分)」
　　依上開對話紀錄明顯可見陳一凡於Ａ女自「薇風情汽車旅館」離開未久，即傳送訊息給Ａ女而未獲回應，Ａ女的確遲至當日17時5分方才傳送訊息回覆陳一凡，足信Ａ女前揭所證返家後又繼續睡到17時許才起床之詞，應非虛言。茲以陳一凡除與Ａ女以文字對話而查覺有異，嗣後並進而以語音對話，本於對Ａ女之瞭解、認識，經由實際感官接觸、互動之感受及判斷，憑一般正常成人之理解能力，及Ａ女因體力不濟而無法打字始傳送語音訊息等表現，即已懷疑Ａ女疑遭下藥，並甘冒遭人指為無事生非、挑撥離間而勇予提醒，除堪認其依憑親身對Ａ女表現反應之理解，確有高度確信認為Ａ女係遭下藥迷姦之事實，並核與Ａ女於偵查中證稱：後來我去上班，我同事發現我不對的地方，所以我就去民生醫院做抽血、驗尿檢查，檢查出我有藥物反應等情（偵卷㈠第94頁）相合，堪信Ａ女於陳一凡、同事提醒之前，尚全然不知自己可能遭到下藥，Ａ女對此毫無警覺之情事。是依證人陳一凡本於親身感受、經驗，對於Ａ女當時之精神及身體表現狀況所為之證言，確堪補強Ａ女就此部分所為之證述。
　⑵BZD類藥物屬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公告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是目前臺灣最常用的安眠鎮靜藥物。由於該類藥物具成癮性，在國內藥物濫用問題日趨嚴重時刻，BZD類藥物被濫用的情形亦有增加之趨勢。如當作強暴犯罪工具、自殺工具等。施用後之副作用包括嗜睡、噁心、嘔吐、記憶力障礙、反彈性失眠（rebound Insomnia）、精神恍惚、運動失調、呼吸抑制等。服用此類藥物時，動作反應可能較為遲緩，應避免使用危險性機器或駕駛汽車；也應避免飲用酒精性飲料或與其它中樞神經抑制劑併用，否則會增加副作用的產生。該類藥品長期使用會產生耐受性、依賴性及出現嗜睡、步履不穩、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和判斷力減退等症狀；突然停藥可能產生戒斷症狀包括初期的表徵類似焦慮症狀，接著可能會出現焦慮增加、注意力無法集中、疲倦、不安、厭食、頭暈、出汗、嘔吐、失眠、暴躁、噁心、頭痛、肌肉緊張/抽搐、顫抖等症狀等節，有法務部網站上所列苯二氮平類（Benzodiazepines）藥物說明之網頁截圖（偵卷㈠第135頁至第141頁、第175頁、第176頁），是含有BZD類成分之藥物均為管制品，非經許可或有醫囑外無法取得，服用可能會造成頭暈、嘔吐等不適症狀。
　⑶Ａ女雖未親見被告將含BZD類成分之藥物摻入其所飲用之乳酸沙瓦酒，然Ａ女於109年10月28日自「薇風情汽車旅館」返家後仍覺頭暈、想吐而繼續睡到當日下午5時許始起床幫阿姨開門，及Ａ女於109年10月29日經採驗之尿液呈BZD類藥物陽性反應等情，均如上述，且被告於警詢時亦供稱：Ａ女在汽車旅館於半夜時及起床後都有嘔吐，並說「她昨天也沒有吃安眠藥，為甚麼感覺很暈」等語（偵卷㈠第13頁、第14頁），參諸證人陳一凡之證述，及陳一凡、Ａ女上開對話紀錄，在在可認Ａ女身處「薇風情汽車旅館」之期間內所生頭暈、想吐，甚至嘔吐之情事，確係服用含有BZD類藥物所致無訛。準此，被告上開關於其所見Ａ女在「薇風情汽車旅館」內之行為表現之供述、證人陳一凡上開關於其與Ａ女對話過程之證述，既係其等親身經歷與聞之事，要非傳聞證述，當足以佐證、補強Ａ女所指控遭被告以藥劑強制性交之證述內容之真實性。
　㈣辯護人雖以前揭情詞為被告辯解，惟查：
　⒈辯護意旨固以被告於警詢時陳述內容係Ａ女於109年10月27日晚間身體縱有不適，其意識仍清楚，且雙方有以言語溝通之情形，與Ａ女指稱其於該日晚間全無意識，恢復意識已為隔日早上云云相違，故被告之供述自無從補強Ａ女之證述云云。然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供述本身外，其他足以佐證該供述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其補強者，不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祇須因補強證據與該供述相互印證，依社會通念，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即足當之，被告所為之供述若與事實相符，當然可採為補強證據。Ａ女已明確證述飲用乳酸沙瓦酒後即陷於昏迷，其就兩人性交過程未有記憶，Ａ女甚至於偵查中證稱：我失去知覺之前衣服是完整的，我醒來之後我的衣服也是完整的，沒有查覺有被脫掉的情況等語（偵卷㈠第96頁），顯見Ａ女受含有BZD類藥物影響之程度非輕，其無法憶及「薇風情汽車旅館」與被告互動過程，待藥物作用稍退後，仍感到頭暈、想吐，應認與常情相合，被告此部分供述恰與Ａ女攝入含有BZD類成分藥物後之反應相合，自得採為Ａ女對被告不利指證之補強證據。又證人陳一凡所證得採為Ａ女指證之補強證據部分，乃依證人陳一凡本於親身感受、經驗，對於Ａ女當時之精神及身體表現狀況所為之證言，對照其為對應互動時之情狀，係在甘冒遭人指為無事生非、挑撥離間之情形下，仍勇予出言提醒，堪認其依憑親身對Ａ女表現反應之理解，確已高度確信認為Ａ女係遭下藥迷姦之事實，且具有可信性，非僅為Ａ女指述之重複性證據，自得資為判斷Ａ女所為不利被告指證之補強證據。
　⒉Ａ女雖曾於109年8月28日、同年9月11日至琉璃光精神科診所就診，經醫師開立含BZD類成分之藥物，藥量同為7日份乙情，有該診所111年10月20日琉璃光字第1111001號函附病歷可憑（原審卷第243頁至第253頁），固可認Ａ女曾取得含有BZD類藥物之事實。然姑不論Ａ女最近一次取得含有BZD類藥物之時間，距其與被告於109年10月27日23時12分許入住「薇風情汽車旅館」之時間，已長達1個半月之久，則Ａ女於本件案發當時是否仍保存所取得之含有BZD類成分之藥物，已有可疑。又Ａ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吃診所給的藥從來沒有不舒服，而且都經過1至2小時才睡著等語（原審卷第316頁），且其堅詞否認與被告前往「薇風情汽車旅館」前曾服用含有BZD類之藥物，對照卷附被告、Ａ女之LINE對話紀錄(彌封袋資料編號③），可見Ａ女至遲於109年10月27日晚間9時23分即已在家等候被告，Ａ女當時既與被告約好要外出測試精油、小酌敘舊，則其維持精神體力赴約尚唯恐不及，自無在出門前還服用含有BZD類藥物之理。遑論依其前開曾經醫師處方之經驗，對於該藥物藥效及自身能承受劑量之認識，尤無在此情形下，反而超乎自身體能而無端自陷在外出期間昏迷失態之可能。況前引被告於警詢時之供述、證人陳一凡之證述，及陳一凡、Ａ女之上開對話紀錄，可認Ａ女身處「薇風情汽車旅館」之期間內所生頭暈、想吐，甚至嘔吐之情事，係因攝入含有BZD類藥物所致。凡此諸節，足徵Ａ女攝入含有BZD類成分藥物之時點，確在其身處「薇風情汽車旅館」期間，辯護意旨以Ａ女在離開「薇風情汽車旅館」後，方才服用含該成分藥物云云，即無可採。
　⒊另就被告依其就醫紀錄，固未見曾自正當醫療院所取得含有BZD類藥物，然BZD類藥物雖係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並為管制藥品，一般人無法任意取得，依既有卷證充其量僅無法證明被告用於本案之藥物係由醫師處方取得，然依當今因網路發達，毒品、違禁藥品循黑市途徑銷售者，層出不窮，其取得者又何曾限於因自身症狀而須醫師處方，是辯護意旨徒以被告未自醫療院所取得含有BZD類成分藥物，據為排除被告有上開行為之依據，尚難謂合。
　⒋此外，被告於原審另曾辯稱因其於109年10月28日後未如之前頻繁聯繫Ａ女，Ａ女感到失落，故心有不甘提出告訴，Ａ女於109年10月30日、11月22日在臉書個人網頁上分享歌手KehlaniParrish之「Gansta」、康晉榮之「到不了」，表達得不到被告關心的落寞，可證Ａ女係因與被告間情感糾紛而提出本案告訴云云。然本件Ａ女於109年10月28日（10時25分許離開汽車旅館）返家，至29日中午赴民生醫院急診前，歷時僅約一日，苟其時間果已能令Ａ女感受到被告與其「聯繫之頻率未如此前頻繁」，失落、轉變程度甚至足使其決心以如此重罪誣陷被告，除難以對應想像其所稱此前聯繫頻繁之標準究竟應達如何密集、連環之程度外，依其所言，猶無異於指稱Ａ女於28日返家後，竟未將其因雙方性交後穿回而沾有被告唾液、精液之內衣、衛生棉等貼身用品換洗、丟棄，猶妥為珍藏、保存至嗣後感受遭被告冷落始持往報案，更與一般正常人最起碼之衛生習慣迥然不符，無從採取。茲依卷附被告與Ａ女聯繫之LINE、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所示，被告於本件案發前並未有頻繁聯繫Ａ女之情形，且觀諸被告與Ａ女於本件案發後之109年10月30、31日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全文如附表二)，可見雙方互動均為被告先傳訊息給Ａ女，Ａ女應對亦均如常，未見有何異狀。Ａ女於偵查中甚至直言：我被驗出藥物反應之後，我透過網路得知那是3、4級毒品，我不知他是什麼管道拿到藥物，我想讓他沒有感到異狀，我想持續到警察通知他做筆錄的時候等語（偵卷㈠第96頁）。可見被告於原審此部分所指雙方於本件案發後出現感情糾紛情形，要屬虛構混淆之詞，遑論依被告之供述及被告、Ａ女平日之對話紀錄，多為普通朋友間之互動，並無發生任何足以想與對方為性交行為之情事，難認Ａ女對被告有何情愫，或顯露其有選擇被告作為解決生理需求對象之表現可言，已如前述。自無從僅因Ａ女在個人網頁分享一般流行歌曲之歌詞，即認其有所謂抒發得不到他人感情，甚至進而將其對象逕與被告連結，尤不待言。
　⒌另就被告之辯護人提出被告自行至民間測謊機構進行測謊所得之結果，資為主張被告有利之事實云云，然姑不論其所舉乃被告自行提出之測謊報告，不僅就選擇機構及設題之依據為何，甚至已經自行剔除而未提出供全面比對者尚有若干，均無所據，原已欠缺公信可言。茲依其提出報告之提問內容，竟有直接以「乘（趁）機性交」，即涉及抽象法律之認知及定義，程序上應屬法院本於審判職務而依調查所得涵攝適用之規範要件，而非具體中性之自然事實、舉止，客觀上已然直接受個案對於抽象法律定義之認知、理解不同所影響；尤有甚者，苟有以此原屬法院認定事實、適用（涵攝）法律等審判核心事項，而可以測謊方式定之，同理，則豈非同樣可以將有罪、無罪為題而對被告提問鑑測，並逕採為判決之結果，自無可採。是上開被告提出之測謊報告於形式上既已有可議，自無從逕以此為判斷事實之依據。另就辯護人復以本件事發之汽車旅館及告訴人住處樓梯設置情形，而以告訴人上下樓梯並未受傷為由，指摘其關於頭暈、嗜睡等情之說詞為不可信云云。然此關於頭暈、嗜睡即必然會從樓梯摔落失足之命題，既與一般常情欠缺必然之邏輯依據，是其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又辯護人聲請本院向婦幼警察隊函詢或逕向告訴人確認有無留存前開關於告訴人Ａ女與證人陳一帆之語音訊息，經本院詢問結果，除據Ａ女陳明未曾提交警方等語，有公務電話紀錄一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05頁）之外，復經告訴代理人陳報經查該語音訊息經查已經不能播放而不復存在（本院卷第150頁、第461頁），經核與通訊軟體業者就其功能之設置、管理等常情相合，對通訊雙方皆然，衡其時間距通訊時間已逾4年，自已無從調查。另就被告之辯護人於本院更審程序審理時，請求再次傳喚證人Ａ女、陳一帆，並傳喚前開被告自行前往接受測謊鑑定之民間業者周潤德到庭作證。然Ａ女、陳一帆於原審審理時既已經到庭接受交互詰問並證述在卷，客觀上亦無再行傳喚之必要，依法原不得再行傳喚；又上開民間測謊業者就本案事發經過既無親自體驗、見聞，是辯護人聲請以證人身分予以傳喚，就事發經過之調查顯然欠缺關聯性；至於被告提出上開自行由民間業者進行之測謊報告，既無調查之必要，已如前述，自亦無以鑑定人身分傳喚其製作者之必要，附此敘明。此外，就辯護人質疑告訴人於民生醫院接受檢驗時，僅有尿液中有上開成分陽性反應，血液中則無云云。然依其所據卷附民生醫院病歷摘要回覆單所載內容既為：「經診療後，給予點滴及藥物治療，並予以『血液檢驗』及『尿液藥物篩檢』，結果發現尿液篩檢中苯二氮平（Benzodiazepines）類藥物呈陽性反應」等語，依其文意，原僅就尿液檢驗部分有「藥物篩檢」之記載（本院卷第291頁），是辯護人就此所為之詮釋及質疑，容有誤會。至於辯護人另以本院採納測謊報告為前提，聲請調查本案所有測謊當時之錄音檔，然本院既未採用測謊報告為證據，則此部分聲請自無再予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並無可採，其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被告及其辯護人其他質疑及聲請，經核均無礙於前開事實之認定，爰不逐一論駁，亦此敘明。
二、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之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被告為本件強制性交過程中，以嘴吸吮Ａ女胸部之所為，核屬性交之階段行為，不另論罪。
三、上訴論斷
　　原審以被告犯行明確而據以論處罪刑，固非無見。惟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前階段事實以及應加重其刑之後階段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倘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審理事實之法院自不能遽行論以累犯、加重其刑，否則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起訴書未請求對被告所為加重強制性交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於原審審理時亦未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有所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原審卷第334頁、第337頁），乃原審於判決時，自行認定被告犯行構成累犯，並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罪而指摘原判決不當，惟被告所為犯行業據告訴人Ａ女指述明確，並有相關證據可資補強，被告否認犯罪之上訴意旨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有前開瑕疵，亦已無從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其個人私慾，枉顧Ａ女之信任，竟以藥劑對Ａ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侵犯Ａ女之性自主決定權，造成其心理創傷，留下陰影，尤以被告漠視BZD類藥物與酒精飲料一起服用可能造成身體重大危害，其惡性可謂重大，自應嚴加非難。且被告犯後除始終否認犯行外，猶以Ａ女係自行服藥而誣指被告云云，及其迄今未與Ａ女和解並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於原審及本院所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予揭露）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杜妍慧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　陳松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佳旻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第1項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四、以藥劑犯之。
附表一：被告與Ａ女之LINE對話紀錄
以下為109年9月27日對話紀錄： 被告：看樣子是27號我下班回去小酌的樣子了~28號吃飯~(12時39分) 被告：但這個時間有閃過好朋友的日子嗎?因為好朋友來小酌對女生不好(23時46分) 以下為109年9月28日對話紀錄： 甲○ ：不要喝冰的就好阿(12時8分) 甲○ ：有在運動，應該是沒事(12時8分) 被告：但還是不好的說(12時15分) 甲○ ：有這麼嚴重嗎(12時15分) 被告：妳好朋友的日子都有固定嗎?(12時16分) 被告：(回覆Ａ女「有這麼嚴重嗎」)現在感覺不出來，以後  　　　　 就知道了(12時16分) 甲○ ：是有固定 但這個月 為了完水有吃藥(12時16分) 甲○ ：玩水(12時16分) 甲○ ：你太誇張了(12時16分) 被告：小酌是要放鬆開心的(12時16分) 被告：我是說認真的啦(12時17分) 被告：妳來的日期都是在什麼時間點?(12時17分) 甲○ ：其(應為"真")的來 就不要喝冰的而已(12時17分) 甲○ ：下個月要看了(12時17分) 甲○ ：應該是快結束了(12時17分) 被告：也是20號過後嗎(12時18分) 甲○ ：對(12時18分) 被告：通常都是20號左右來嗎(12時18分) 甲○ ：對唷(12時19分) 被告：妳的是5天還是7天(12時20分) 甲○ ：7(12時20分) 被告：那也是差不多(12時20分) 甲○ ：是不是(12時21分) 被告：之前有遇過朋友這樣，喝完說隔天痛到不行(12時21分) 被告：還有血塊(12時21分) 甲○ ：她應該沒在運動(12時21分) 甲○ ：或只吃菜 不吃肉(12時21分) 甲○ ：愛喝咖啡(12時22分) 被告：有在慢跑(12時22分) 被告：如果妳OK我就不操心(12時22分) 甲○ ：話說(12時26分) 甲○ ：真的不找 其他人(12時27分) 甲○ ：例如張詠翔(12時27分) 被告：他隔天要上班(12時37分) 被告：看妳吧(12時37分) 被告：如果想約就暫定那天吧（12時37分） 被告：因為他會追酒(12時38分) 
附表二：被告與Ａ女於109年10月30日、31日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
10月30日下午9:11 被告：這個是在哪? 甲○ ：六合跟中正路 被告：是什麼店啊~很好奇的說 甲○ ：彩巴? 10月30日下午10:07 被告：彩巴我記得中華跟七賢好像有一間的說 甲○ ：它有錢 他在茶六對話要開一間一樣的燒肉店 10月31日下午12:17 被告：真有錢 10月31日下午12:49 甲○ ：有錢到不行 10月31日下午1:48 被告：真的捏 



